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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客戶，您好：

感謝您對花旗 (台灣 )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下稱「花旗台灣」) 長久以來的支持。我們很高興通知您，關於

花旗台灣擬將消費金融業務（涵蓋消費金融相關之一般存匯業務、貸款業務、信用卡業務、財富管理業務、

及保險代理人業務等），依企業併購法及相關法令所規定之分割程序讓與移轉予星展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星展台灣」），由星展台灣承受該等營業、資產及負債乙案（下稱「本分割案」），已於 111 年 12
月 22 日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預計於今年第三季完成業務移轉，未來您的金融理財需求將由星展台灣

接手，為您提供創新便捷的金融服務。

星展銀行是亞洲最大的銀行集團之一，總部位於新加坡，業務遍及 19 個市場。生於亞洲、長於亞洲，星展

銀行落實亞洲式銀行服務，致力於與客戶建立長久的夥伴關係，提供包括消費金融、中小企業及企業金融的

全方位金融服務。星展連續 5 年獲《銀行家雜誌》、《環球金融雜誌》、《歐元雜誌》等知名雜誌評選為

「全球最佳銀行」，也是連續 14 年獲選為亞洲最安全銀行，在全球金融業的領導地位屢獲肯定。星展於西元

1983 年進入台灣市場，持續擴大在台業務與規模。我們相信，藉由星展的服務網絡及數位平台，您將可以享

受卓越的產品、服務和客戶體驗。

業務移轉時程及內容業務移轉時程及內容

本分割案預計於 112 年 8 月 12 日（星期六）凌晨零點（下稱「分割基準日」）生效。本分割基準日若有變更，

花旗台灣將另行發布客戶公告，包含但不限於花旗台灣官方網站（www.citibank.com.tw）、花旗台灣各分行、

報紙、台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花旗台灣將不另行寄發專函通知。花旗台灣將不另行寄發專函通知。

自分割基準日起，您將成為星展台灣的客戶，您於花旗台灣持有的任何消費金融業務相關之金融產品、帳戶、

貸款、合約及與花旗台灣消費金融業務之其他銀行業務（下稱「銀行服務」) 將移轉予星展台灣，由星展台灣

承受所有相關之權利義務。您於花旗台灣留存之客戶資料（包括個人資料）及相關記錄亦將一併移轉予星展

台灣，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本人之個人資料直至分割基準日得向花旗台灣行使之各項權利，於分割基準

日起應向星展台灣行使。相關個人資料之使用範圍及各項權利之行使，請參閱花旗台灣官方網站公告之

「花旗 (台灣 )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www.citibank.com.tw/pdpa）及星

展台灣官方網站之「星展 (台灣)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與國際傳輸告知書」（www.
dbs.com.tw/personal-zh/privacy.page）。

相關重要資訊提醒相關重要資訊提醒

為了避免影響您的銀行服務，提醒您以下重要資訊：

 1. 花旗台灣相關服務內容異動花旗台灣相關服務內容異動：：

請注意，因應花旗台灣消費金融業務移轉到星展台灣，花旗台灣服務調整項目及異動時程如下表所列。

各項服務項目及暫停 / 終止之日期，請詳見花旗台灣服務調整時程查詢網站（www.citibank.com.tw/stop-
service）或掃描下方QR code。分割基準日後，除已終止服務外，將由星展台灣繼續提供各項服務。分割

基準日後之產品或服務項目及內容，請以星展台灣官方網站（www.dbs.com.tw）公告為準。花旗台灣服

務暫停 / 終止日期如有異動，將更新於花旗台灣服務調整時程查詢網站，請您以最新網站公告為準。提

醒您，如欲使用相關服務功能，請於暫停 / 終止日前提早使用，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http://www.citibank.com.tw
http://www.citibank.com.tw/pdpa
http://www.dbs.com.tw/personal-zh/privacy.page
http://www.dbs.com.tw/personal-zh/privacy.page
http://www.citibank.com.tw/stop-service
http://www.citibank.com.tw/stop-service
http://www.db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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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異動項目重要異動項目 暫停 / 終止服務時間暫停 / 終止服務時間

信用卡 / 信用貸款帳單 – 臺灣銀行存簿繳款 / 網路轉

帳繳款
112年8月1日上午0點00分起終止

補寄帳單 112年8月6日下午6點00分起暫停

信用卡 / 信用貸款帳單 – 農業金庫暨農漁會信用部臨

櫃繳款
112年8月9日下午3點30分起終止

信用卡帳款調整（含申請爭議帳款 / 申請減免利息及

費用）
112年8月10日上午0點00分起暫停

信用卡 / 信用貸款帳單 – 使用他行帳戶繳款 （含花旗

網路銀行 / 花旗行動生活家 / 他行帳戶繳款網頁 / 全
國繳費網等繳款通路）

112年8月10日下午3點30分起暫停

信用卡 / 信用貸款帳單 – 使用他行帳戶語音繳款 112年8月10日下午3點30分起終止

變更聯絡資訊 – 地址 / 電子信箱 / 電話 112年8月10日下午6點00分起暫停

信用卡 / 信用貸款帳單 – 使用本行帳戶繳款 （含花旗

網路銀行 / 花旗行動生活家等繳款通路）或透過本行 
/ 他行分行臨櫃 / 匯款繳款

112年8月11日下午3點30分起暫停

信用卡 / 信用貸款帳單 – 使用本行帳戶語音繳款 112年8月11日下午3點30分起終止

信用卡 / 信用貸款帳單 – ATM繳款 112年8月11日下午3點30分起暫停

網路ATM各項服務

一般服務：112年7月29日上午0點00分起終止

友善金融 – 無障礙服務：112年8月11日下午3點30分

起終止

信用卡 / 信用貸款帳單 – 透過便利商店繳納花旗台灣

印製之信用卡 / 信用貸款帳單

112年10月1日上午0點00分起終止（分割基準日後，

由星展台灣寄送之信用卡 / 信用貸款帳單，您將可持

續透過便利商店繳款，詳見【附錄一】）

花旗台灣服務調整項目及異動時程之重要摘要列示如下表：花旗台灣服務調整項目及異動時程之重要摘要列示如下表：

 2. 請確認您留存於花旗台灣的客戶資訊請確認您留存於花旗台灣的客戶資訊（包含中、英文姓名、生日、職業等個人資訊及行動電話、電子郵件

信箱和實體帳單地址等聯絡資訊）為最新且正確，以確保將來您能夠收到所有移轉的相關訊息，及使用星

展台灣提供的各項服務。若您於分割基準日前，在花旗台灣和星展台灣均有開立帳戶或持有信用卡，亦請

確認您留存於星展台灣的客戶資訊為最新資訊。若您留存於花旗台灣和星展台灣之客戶資訊不同，於分割

基準日起，您的客戶資訊將以留存於星展台灣的資訊為準。

 3. 銀行行庫代碼：銀行行庫代碼：

自分割基準日起，您辦理跨行轉帳、匯款等交易時，請將收款銀行之行庫代碼從 021（花旗台灣）改為

810 （星展台灣），以便完成轉帳、匯款交易。若透過匯款方式繳納信用卡帳單，收款人戶名為「信用卡

繳款電匯專戶」，匯款收款行庫為「星展銀行南京東路分行」，匯款帳號為「998 + 正卡人身分證字號英

文代碼（2 碼） + 數字（9 碼）」，共 14 碼（英文字首代號 2 碼：A=01、B=02、C=03…依此類推）；如

透過匯款方式繳納信用貸款帳單，收款人戶名「信貸繳款專戶」匯款收款行庫為「星展銀行南京東路分

行」，匯款帳號為「99 + 原於花旗台灣之個人信用貸款帳號後 12 碼」。若您透過匯款方式繳納房屋貸款，

請參閱【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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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臺灣銀行存戶之存簿繳款 / 網路轉帳繳款、農業金庫暨農漁會信用部臨櫃繳款：臺灣銀行存戶之存簿繳款 / 網路轉帳繳款、農業金庫暨農漁會信用部臨櫃繳款：

您現有的花旗台灣信用卡 / 信用貸款若透過此繳款方式，自分割基準日起，星展台灣將不再提供此繳款服

務。其他繳款方式，請參閱【附錄一】。

 5. 語音繳款或花旗網路 ATM語音繳款或花旗網路 ATM（Web ATM）轉帳繳款（Web ATM）轉帳繳款： 
您現有的花旗台灣信用卡 / 信用貸款 / 房屋貸款若透過此繳款方式，自分割基準日起，星展台灣將不再提

供此繳款服務。其他繳款方式，請參閱【附錄一】。

 6. 郵局帳戶自動扣款及劃撥：郵局帳戶自動扣款及劃撥：

您現有的花旗台灣房屋貸款，若透過郵局帳戶授權自動扣款服務或以劃撥方式繳交每月月付金，自分割基

準日起，星展台灣將不再提供此繳款服務，請改用其他方式繳款。其他繳款方式，請參閱【附錄一】。

 7. 若您已為本行主辦「95 年度債務協商」、「前置協商」、「前置調解」、「更生統一收付」履約中之客戶，

自分割基準日起，繳款方式變更如下：

(1) 星展台灣分行臨櫃繳款：您可至星展台灣全省分行櫃檯繳款，繳款時請告知櫃檯人員為繳交協商調解

期付金或更生統一收付

(2) 自動提款機繳款：您可利用各金融機構自動化提款機，選擇「轉帳」功能服務，轉帳帳號如下：

繳款帳號 036-001-33881-7  

收款人戶名 星展銀行消債條例客戶專用備償戶

備註：請註明債務人姓名、身分證字號

星展台灣行庫代碼 810

轉入帳號
「976 + 還款人身分證字號英文代碼（2碼） + 數字（9碼）」

（英文字首代號2碼：A=01、B=02、C=03…依此類推）

 8. 若您為「95年度債務協商」、「前置協商」、「前置調解」、「更生統一收付」履約中之客戶，自分割基準日起，

星展台灣將不再寄送對帳單或月結單，如您欲查詢協商資訊，請洽星展台灣電話銀行客戶服務中心。

產品服務轉換說明產品服務轉換說明

花旗台灣擬於分割基準日將消費金融業務之營業、資產及負債分割予星展台灣，星展台灣將於分割基準日承

受該等營業、資產及負債，花旗台灣並將自分割基準日起自該等營業、資產及負債中解除其責任及義務。在

分割範圍內，您與花旗台灣簽訂之合約、申請書或文件等權利義務，將自花旗台灣移轉予星展台灣，並自分

割基準日起由星展台灣享有及繼受，如同星展台灣取代花旗台灣成為您合約之相對方。您現有的花旗台灣金

融產品及服務將於分割基準日轉換為星展台灣相同或相似的產品及服務，自分割基準日起依您所屬的客戶類

別（例如：個人戶或非個人戶）及持有的產品、服務種類（例如：存款或信用卡產品）分別適用相對應之星

展台灣合約條款，並受相關條款之拘束（例如：存款相關事項適用星展台灣開戶總約定書，信用卡相關事項

適用星展台灣信用卡會員約定條款）；其中有關您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與國際傳輸，自分割基準日

起，將依星展台灣之個人資料相關條款及星展台灣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與國際傳輸告知書（下稱「告

知書」）辦理。

(3) 匯款：

收款人戶名 星展銀行消債條例客戶專用備償戶

解款行 星展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匯款帳號
「976 + 還款人身分證字號英文代碼（2碼） + 數字（9碼）」

（英文字首代號2碼：A=01、B=02、C=03…依此類推）

備註：請註明債務人姓名、身分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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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想進一步與花旗台灣詢問有關移轉事宜，請參照以下聯繫方式：

• 致電花旗台灣消金業務移轉服務專線 02-2576-8089 或 +886-2-25768089（海外撥入），服務時間為每日早

上 8 點至晚上 10 點。

更多關於花旗 (台灣 ) 銀行客戶移轉暨權益變更通知書詳細內容及附錄，請參閱下列網址或掃瞄 QR code：

有關產品條款和條件變更之詳細內容及告知書，請參考星展花旗業務移轉專區（www.dbs.com.tw/personal-zh/
citiwelcome/index.html）之公告及日後所更新之內容。為維護您的權益，請您務必撥冗仔細閱讀。重要變更事

項及詳情請參閱如下及【附錄一】。如本摘要及附錄與星展花旗業務移轉專區網站之間存在差異，則以網站

內容為準。請注意，除另外有約定外，分割基準日起的所有費用和滯納金等將根據星展台灣的約定條款規定

收取。

獲得更多訊息獲得更多訊息

若您想獲得更多星展台灣產品和服務訊息，與移轉後產品、服務內容及約定條款，請瀏覽星展花旗業務移轉

專區（www.dbs.com.tw/personal-zh/citiwelcome/index.html）或掃描下方 QR code。

內容內容 QR code QR code 網址網址

完整「花旗 (台灣 ) 銀

行客戶移轉暨權益變

更通知書」

www.citigroup.com/rcs/citigpa/storage/public/tcl-coll.pdf

【附錄一】移轉後產

品條款和條件的變更

摘要

www.citigroup.com/rcs/citigpa/storage/public/appx1-coll.pdf

如您欲索取上述【附錄一】或完整「花旗 (台灣 ) 銀行客戶移轉暨權益變更通知書」之紙本，可至花旗台灣分

行免費臨櫃索取或電洽花旗台灣電話理財服務中心協助提供。如您對上述附錄內容有疑問，可致電花旗台灣

消金業務移轉服務專線 02-2576-8089 或 +886-2-25768089（海外撥入），服務時間為每日早上 8 點至晚上 10 點。

http://www.dbs.com.tw/personal-zh/citiwelcome/index.html
http://www.dbs.com.tw/personal-zh/citiwelcome/index.html
http://www.dbs.com.tw/personal-zh/citiwelcome/index.html
http://www.citigroup.com/rcs/citigpa/storage/public/tcl-coll.pdf
http://www.citigroup.com/rcs/citigpa/storage/public/appx1-co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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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特別提醒您，本分割案前後及系統轉換過程中，花旗台灣與星展台灣均不會主動詢問您的個人資料、帳

戶資料或是要求您提供帳號密碼，也不會要求您進行轉帳匯款。如有任何疑慮，於分割基準日前，請聯繫

花旗台灣消金業務移轉服務專線 02-2576-8089；於分割基準日後，請聯繫星展台灣電話銀行客戶服務中心 02-
6612-9889。

In January 2022, Citibank Taiwan Limited ("CTL") and DBS Bank (Taiwan) Limited ("DBS Taiwan") signed a 
business transfer agreement. Subject to obtaining all requisite regulatory approvals, CTL will sell its consumer banking 
business in Taiwan (the "Consumer Business") to DBS Taiwan by way of a demerger (the "Proposed Transaction"). We 
are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the Proposed Transaction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on 22 December 2022. 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posed Transaction, which is scheduled to take place on 
12 August 2023 (or any other date as we subsequently announce on www.citibank.com.tw or notify you for such 
purpose), DBS Taiwan will operate the Consumer Business under its own name and shall be entitled to CTL's rights 
and benefits under the Consumer Business pursuant to the demerger.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Proposed 
Transaction, please call Citi Taiwan Hotline at +886-2-25768089, every day 8:00 a.m. to 10:00 p.m..

花旗 (台灣 )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安孚達 Aftab Ahmed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2 日

http://www.citi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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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移轉後產品條款和條件的變更摘要【附錄一】移轉後產品條款和條件的變更摘要

有關產品條款和條件變更之詳細內容及星展台灣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暨國際傳輸告知事項，

請參閱星展花旗業務移轉專區（www.dbs.com.tw/personal-zh/citiwelcome/index.html）（下稱「網站」）

公告及嗣後更新之內容。如果本摘要與網站之間存在差異，則以網站內容為準。請注意，除另有約

定外，分割基準日起的所有費用和滯納金等將根據星展台灣的約定條款規定收取。

http://www.dbs.com.tw/personal-zh/citiwelc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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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信貸

花旗台灣產品／
服務項目

異動說明

產品名稱 「滿福貸」自分割基準日後調整產品名稱為「星享貸」

遲延利息計算公式 花旗台灣遲延利息之日息計算為年利率除以 365 天，取小數點後第七位四年利率除以 365 天，取小數點後第七位四

捨五入至小數點第六位捨五入至小數點第六位。若遇閏年，則為年利率除以 366 天。自分割基準

日後調整為年利率乘上 1/365（即 0.0027397），取小數點後第七位年利率乘上 1/365（即 0.0027397），取小數點後第七位。若遇

閏年，則為年利率乘上 1/366（即 0.0027322）。
繳款方式 分割基準日後，不再提供以下還款方式服務：

• 持帳單至全國農業金庫暨全國農漁會信用部臨櫃繳款

• 臺灣銀行存戶持帳單於臺灣銀行及其各分行經由存簿方式或臺灣銀

行網路銀行轉帳方式繳款

• 語音繳款

• 花旗網路 ATM（Web ATM）轉帳繳款

請改用下述其他任一繳款方式繳款。不同繳款方式因實務作業不同，入帳

時點會有所差異，為維護您的權益，還款後請務必保留繳款收據直到確認

入帳。

1. 本行存款帳戶自動授權扣款 
原於花旗台灣設定花旗台灣或星展台灣之本人存款帳戶為自動轉帳扣
款者，於分割基準日後，星展台灣將持續按約定繳款日於您設定的活
儲帳號代為扣繳，您無須重新申辦授權扣款，分割基準日後扣款時點
將調整於繳款截止日當日扣款，請於每月繳款截止日 15:30 前存入帳款
或保持該帳戶中足夠的存款餘額足以扣款

2. 他行自動扣款（ACH） 
原於花旗台灣辦理他行自動扣款（ACH）付款者，於分割基準日後，
星展台灣將繼續依原授權扣款，您無須重新申辦授權扣款，分割基準
日後扣款時點將調整於繳款截止日次日扣款，請於每月繳款截止日
15：30 前存入帳款或保持該帳戶中足夠的存款餘額足以扣款。 
分割基準日後，星展台灣不會因您連續自動轉帳扣款（包含本行存款
帳戶及他行自動扣款（ACH）不成功而主動為您取消該自動轉帳付款
之設定。原花旗台灣就因存款不足或其他非花旗台灣因素導致連續兩
次自動轉帳扣款不成功即主動取消自動轉帳付款設定之約定，於分割
基準日後不再適用。

3. 自動櫃員機（ATM）／網路銀行轉帳 
轉入銀行代碼：810（星展台灣） 
轉入帳號：您原於花旗台灣之個人信用貸款帳號 
（如在非假日 15:30 前轉帳，將於一個工作天後入帳。實體自動櫃員機
（ATM）當日轉帳上限為新臺幣 3 萬元。）

4. 跨行匯款 
您可至全台各金融機構（包含全國農業金庫暨全國農漁會信用部、臺
灣銀行）填寫匯款單繳款：

• 收款人戶名：「信貸繳款專戶」

• 收款行庫：「星展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 收款人帳號（14 碼）：99+ 原於花旗台灣之個人信用貸款帳號後

12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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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收款人帳號範例：林先生欲繳納星展個人信用貸款（即原花旗台

灣個人信用貸款），個人信用貸款帳號為 5433123412341234，則繳款

帳號為：99123412341234
註 2：於銀行營業日下午 15:30 前匯款者，此筆帳款將於次一營業日

入帳。 
註 3：跨行匯款需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手續費金額依各金融機構規定。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保留繳款收據，以利查詢。

5. 便利商店代繳： 
您可持續持二聯單於繳款截止日前，至可代收之便利商店各門市：統
一超商（7-ELEVEN）、OK 便利店、全家便利商店（FamilyMart）繳款，
繳款上限為新臺幣二萬元，繳款不受影響。

6. e-Bill 全國繳費網 
貸款銀行代碼：810（星展台灣） 
貸款編號：您原於花旗台灣之個人信用貸款帳號

應還款日調整 1. 分割基準日前：應於每筆動用金額於月結單所載撥款入帳日後，每月
相當之日（「應還款日」，若無相當之日（如 31 日），則順延至次日
入帳。）清償本金及利息（「月付金」） 
例如：撥款入帳日為民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第一期應還款日：民國
112 年 1 月 31 日；第二期應還款日：民國 112 年 3 月 1 日；第三期應
還款日：民國 112 年 3 月 31 日；以此類推。

2. 分割基準日後：應於每筆動用金額於月結單所載撥款入帳日後，每月
相當之日（「應還款日」，若無相當之日（如 31 日），則為當月月底
最後一天。）清償本金及利息（「月付金」） 
例如：撥款入帳日為民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第一期應還款日：民國
112 年 1 月 31 日；第二期應還款日：民國 112 年 2 月 28 日；第三期應
還款日：民國 112 年 3 月 31 日；以此類推。 

個人信貸與信用卡帳單
合併寄送

分割基準日後，星展台灣將依原花旗台灣個人信用貸款結帳日結帳，不會

改變結帳日。若個人信用貸款與信用卡帳單結帳日為不同日，其個人信用

貸款帳單將與信用卡帳單分開寄送。
信用貸款資訊查詢 分割基準日後，若有花旗台灣或星展台灣之本人存款帳戶，銀行月結單

中將不再顯示信用貸款相關資訊（如貸款金額、貸款本金餘額），相關

資訊請至信用貸款帳單查詢或信用卡持卡人可至星展 Card+ 信用卡數位

服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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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貸

花旗台灣產品／

服務項目
異動說明

房貸還款方式 分割基準日後星展台灣將不再提供「郵局劃撥服務」、「郵局帳戶自動扣繳

服務」、「互動語音回覆系統（IVR）扣繳服務」、「全國繳費網扣繳服務」，

請依您的房貸類型改用下述任一繳款方式繳款。

分期償還房屋貸款（一般型 / 抵利型 / 政策性） 您的貸款帳號將維持不變。

針對您的提前還款金額，原花旗台灣將先扣除應繳費用（含違約金）及帳上

利息後沖抵您的借款本金。自分割基準日起，如您要提前還款（超過當期月

付金）或提早還款時請主動通知星展台灣電話銀行客戶服務中心。

當您透過星展網銀 / 行動銀行 digibank、自動櫃員機（ATM）轉帳或匯款方式

存入星展台灣之扣繳帳戶進行提前還款時，請務必同時聯絡星展台灣電話銀

行客戶服務中心告知提前還款（超過當期月付金 ) 或提早還款需求，亦或於

匯款單據上附言註明提前還款需求，以利星展台灣後續作業，且星展台灣針

對溢繳金額部分將優先償還您的貸款本金以降低您的貸款利息。若未通知星

展台灣，則此溢繳金額無法立即沖抵本金並將於下期到期日做為到期月付金

之扣繳。

1. 自動轉帳扣繳：若您已於花旗台灣設定自動轉帳扣款，星展台灣將
持續提供服務，於繳款日於您的活存帳號代為扣繳

2. 自動櫃員機（ATM）轉帳銀行代碼：810（星展台灣）；帳號：您欲
繳款的貸款帳號

3. 星展網銀 / 行動銀行 digibank 轉帳：若您已申請星展網銀 / 行動銀行
digibank，登入後點選「繳貸款」即可繳款。

4. 電匯（限結清或額外還本，不提供當期應繳金額還款）：匯款帳號：
10000-194-688；戶名：星展銀行消費金融貸款專戶；解款分行：南京
東路分行

備註欄：（1）借款人姓名（2）借款人身分證字號（3）結清／額外還
本（4）貸款帳號

5. 電話銀行服務授權轉帳：在星展台灣開立有活存帳戶，並持有電話
銀行服務密碼者，可利用星展台灣電話銀行服務 02-6612-9889 由客服
人員授權轉帳。

6. ACH 自動轉帳付款：原於花旗台灣辦理 ACH 自動轉帳付款者，於分
割基準日後，星展台灣將繼續依原授權扣款，惟原扣款日為繳款截止
日次一銀行營業日凌晨扣款，分割基準後扣款時點將調整於繳款截止
日凌晨扣款，請務必於繳款日前一銀行營業日 15:30 前存入帳款。

循環額度房屋貸款（透支型）

您的貸款動用及還款皆透過原花旗支存帳號，此支存帳號將於貸款結

清時轉換為不具透支功能之支存帳號。提醒您，繳交最低應繳金額時，

當日支存帳戶淨存入金額需大於最低應繳金額。

1. 自動轉帳扣繳：若您已於花旗台灣設定自動轉帳扣款，星展台灣將
持續提供服務，於繳款日於您的活存帳號代為扣繳

2. 自動櫃員機（ATM）轉帳銀行代碼：810（星展台灣）；帳號：原於
花旗台灣之房貸支存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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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星展網銀 / 行動銀行 digibank 轉帳：若您已申請星展網銀 / 行動銀行
digibank，登入後點選「轉帳交易」，可由活存帳號繳款至支存帳號。

4. 電匯（限結清，不提供當期應繳金額還款）；匯款帳號：10000-194-
688；戶名：星展銀行消費金融貸款專戶；解款分行：南京東路分行；
備註欄：（1）借款人姓名（2）借款人身分證字號（3）結清（4）貸
款帳號

5. 電話銀行服務授權轉帳：在星展台灣開立有活存帳戶，並持有電話銀
行服務密碼者，可利用星展台灣電話銀行服務 02-6612-9889 由客服人
員授權轉帳。

6. ACH 自動轉帳付款：原於花旗台灣辦理 ACH 自動轉帳付款者，於分
割基準日後，星展台灣將繼續依原授權扣款，惟原扣款日為繳款截止
日次一銀行營業日凌晨扣款，分割基準後扣款時點將調整於繳款截止
日凌晨扣款，請務必於繳款日前一銀行營業日 15:30 前存入帳款。

以其他銀行自動轉帳付

款（ACH 自動轉帳付款）

如您原以其他銀行自動轉帳繳款， 由於星展台灣僅能於分割基準日後

的第一個銀行營業日（8 月 14 日）向票據交換所申請新增此項扣繳服

務，完成設定約需 3 至 5 個銀行營業日，如您原扣繳日期係介於 8 月

11 日及 8 月 16 日之間者，請您務必將此金額留存於帳上至 8 月 22 日止，

以避免影響您房屋貸款之繳納。此內部系統轉換作業所致延遲扣款，

並不會產生遲延利息及違約金。
每月繳納款項約定事項 原於花旗台灣之每月繳納款項扣抵順序為應付之費用、各項違約金、

利息／每月最低應繳款項後再沖抵借款本金；自分割基準日後，星展

台灣調整為依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至三百二十三條之規定為抵充，亦

即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但星展台灣所指定之順序及方

法較民法第三百二十三條之規定更有利於借款人者，從其指定。
火險及地震險續保保險

扣繳

1. 原由花旗台灣代為墊付之保險費將逕列入您下期繳納月付金中且優先
抵充花旗台灣已代墊之保險費（分期攤還型）；或逕列入您所欠金額
並按契約之約定利率計息（循環動用型）。該代墊之保險費，花旗台
灣於代墊日起四個月後即得自您繳納之款項中先行扣抵保險費（抵充
順序為：保險費、其他費用、各項違約金、利息／每月最低應繳款項、
借款本金）。

2. 自分割基準日後，星展台灣調整為得自您與花旗台灣約定之扣繳帳戶
（如存款）逕行自動轉帳支取款項或於存款帳戶餘額不足支付時，得
就存款不足金額於約定額度內透支及撥付後轉交保險公司，墊付之保
險費應列為民法第三百二十三條之費用由您立即償還，否則自墊付之
日起，星展台灣得將墊付之保險費逕列入您所欠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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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 調整前 調整後調整後
前言

申請人與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貴行）間因申請持用信用卡事宜，雙方約定並願
遵守下列條款：本合約由申請人攜回審閱七日，申請
人於審閱後若對條款有異議，得於七日內通知貴行解
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但已
使用核發新卡者，不在此限。

前言

星展銀行（台灣）信用卡會員約定條款本信
用卡會員約定條款之審閱期間為七日，自申
請人接獲本約定條款之翌日起算。申請人如
未於審閱期間內表示異議，視為申請人同意
本約定條款。申請人茲與星展（台灣）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星展（台灣））
間因申請持用信用卡事宜，雙方約定並願遵
守下列條款：

註 : 原花旗條款中，花旗銀行簡稱為「貴行」，註 : 原花旗條款中，花旗銀行簡稱為「貴行」，
故所有原花旗條款中之「貴行」於本條款中故所有原花旗條款中之「貴行」於本條款中
均調整為「星展（台灣）」，就此調整，不均調整為「星展（台灣）」，就此調整，不
再逐一列示於下方調整對照表中。再逐一列示於下方調整對照表中。

第一條（定義）

六、「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

指依第十四條第四項和第十五條第二項依第十四條第四項和第十五條第二項計算循環信用
時，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至全部應付帳款結清之日
止，所有入帳之每筆信用卡消費款項與預借現金金額
之未清償部分，但不包含當期消費帳款、當期預借現
金金額、循環信用利息、違約金及年費、預借現金手
續費、補印帳單手續費、逾期滯納金逾期滯納金、或掛失手續費
或調閱簽帳單手續費等費用。

第一條（定義）

六、「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

指依第十五條第四項或第十六條第二項依第十五條第四項或第十六條第二項計算
循環信用時，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至全部應
付帳款結清之日止，所有入帳之每筆信用卡
消費款項與預借現金金額之未清償部分，但
不包含當期消費帳款、當期預借現金金額、
循環信用利息、違約金及年費、預借現金手
續費、掛失手續費、國外交易服務費國外交易服務費、調閱
簽帳單手續費或補寄帳單手續費等費用。

第一條（定義）

七、「入帳日」

指貴行代持卡人給付款項予收單機構或特約商店或為
持卡人負擔墊款義務或預借現金款項撥予持卡人；或或預借現金款項撥予持卡人；或
持卡人透過貴行指定之繳款通路繳付帳款，持卡人透過貴行指定之繳款通路繳付帳款，並登錄於
持卡人帳上之日。

第一條（定義）

七、「入帳日」

指星展（台灣）代持卡人給付款項予收單機
構或特約商店或為持卡人負擔墊款義務， 並
登錄於持卡人帳上之日。

第一條（定義）

八、「結匯日」

係指持卡人於國外持卡消費後，由貴行或貴行授權之
代理人依各信用卡組織按約所列匯率，將持卡人之外
幣應付帳款折算為新臺幣結付之日。

第一條（定義） 
八、「結匯日」 
係指持卡人於國外持卡消費後，由星展（台
灣）或星展（台灣）授權之代理人依各信用
卡組織按約所列匯率，將持卡人之外幣應付
帳款折算為新臺幣或約定外幣或約定外幣結付之日。 

第三條（附卡持卡人 / 學生卡持卡人學生卡持卡人） 
一、正卡持卡人得經貴行同意為第三人申請核發附
卡。正卡持卡人就其本人與附卡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所
生應付帳款之全部負清償責任。

第三條（附卡持卡人）

一、正卡持卡人得經星展（台灣）同意為第
三人申請核發同種信用卡之附卡。正卡持卡
人就其本人與附卡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所生應
付帳款之全部負清償責任，並以星展（台灣）並以星展（台灣）
同一信用卡帳戶或（及）存款帳戶扣付或繳同一信用卡帳戶或（及）存款帳戶扣付或繳
付全部應付帳款付全部應付帳款。

3. 信用卡
 
信用卡約定條款修訂通知
※ 本次變更調整含部分新增條款，完整版約定條款之條號將依序調整；有關信用卡會員約定條款變
更之詳細內容，請參閱 www.dbs.com.tw/personal-zh/citiwelcome/index.html（下稱「網站」）公告及
嗣後更新之內容。如果本通知與網站之間存在差異，則以網站內容為準。

http://www.dbs.com.tw/personal-zh/citiwelc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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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卡持卡人 / 學生卡持卡人）第三條（附卡持卡人 / 學生卡持卡人）

五、學生卡相關約定事項如下：五、學生卡相關約定事項如下：

1. 對於 20 至 24 歲之一般持卡人，貴行有權至財團法1. 對於 20 至 24 歲之一般持卡人，貴行有權至財團法
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確認持卡人的非學生資格。若持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確認持卡人的非學生資格。若持
卡人登錄的資格為學生，則貴行得取消持卡人非學生卡人登錄的資格為學生，則貴行得取消持卡人非學生
卡之信用卡或降低其信用額度。卡之信用卡或降低其信用額度。

2. 持卡人如具有學生身分者應於申請書具實填載學生2. 持卡人如具有學生身分者應於申請書具實填載學生
身分，貴行得將其發卡情事告知持卡人父、母或法定身分，貴行得將其發卡情事告知持卡人父、母或法定
代理人，請其注意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之情形。持卡人代理人，請其注意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之情形。持卡人
應據實填載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姓名及聯絡地址。 應據實填載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姓名及聯絡地址。 
3. 持卡人同意，貴行一旦接獲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3. 持卡人同意，貴行一旦接獲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
中之任一人反映持卡人為其子女或家屬並為具有學生中之任一人反映持卡人為其子女或家屬並為具有學生
身分之貴行正卡持卡人，且有超出清償能力刷卡之情身分之貴行正卡持卡人，且有超出清償能力刷卡之情
形時，貴行即有權依該等反映，逕行停止持卡人使用形時，貴行即有權依該等反映，逕行停止持卡人使用
信用卡之權利。持卡人並同意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信用卡之權利。持卡人並同意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
中之任一人皆有權向貴行查詢其消費記錄或帳單。 中之任一人皆有權向貴行查詢其消費記錄或帳單。 
4. 持卡人於填寫申請書時雖未表明學生身分者，貴行4. 持卡人於填寫申請書時雖未表明學生身分者，貴行
仍有權至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是否為學生，仍有權至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是否為學生，
或經由其他方式，例如聯絡父、母、法定代理人或聯或經由其他方式，例如聯絡父、母、法定代理人或聯
絡人等了解其確實身分，如經由其他管道或接獲其父、絡人等了解其確實身分，如經由其他管道或接獲其父、
母或法定代理人中之任何一人反映持卡人具有學生身母或法定代理人中之任何一人反映持卡人具有學生身
分者，持卡人仍同意遵照本學生卡約定事項之規定辦分者，持卡人仍同意遵照本學生卡約定事項之規定辦
理。貴行有權停止持卡人信用卡之使用或降低其額度理。貴行有權停止持卡人信用卡之使用或降低其額度
並於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登錄其學生身分。並於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登錄其學生身分。

無無

無無 第四條（保證人）第四條（保證人）

信用卡申請人或持卡人同意星展（台灣）於信用卡申請人或持卡人同意星展（台灣）於
受理書面申請時，得要求信用卡申請人或持受理書面申請時，得要求信用卡申請人或持
卡人覓保證人作保。信用卡申請人或持卡人卡人覓保證人作保。信用卡申請人或持卡人
及保證人並同意星展（台灣）得向有關機構及保證人並同意星展（台灣）得向有關機構
申請或查閱其相關資料，或與其他金融機構、申請或查閱其相關資料，或與其他金融機構、
信用卡中心、徵信組織交換或互相查詢其消信用卡中心、徵信組織交換或互相查詢其消
費、付款等相關記錄。保證人對於持卡人應費、付款等相關記錄。保證人對於持卡人應
付之款項及持卡人依本約定條款所應履行之付之款項及持卡人依本約定條款所應履行之
一切義務，負保證責任，並同意保證人如欲一切義務，負保證責任，並同意保證人如欲
退保，應向星展（台灣）辦妥書面退保手續退保，應向星展（台灣）辦妥書面退保手續
後，保證責任方終止，惟終止契約前所應負後，保證責任方終止，惟終止契約前所應負
之保證義務仍須繼續履行。之保證義務仍須繼續履行。

第五五條（信用額度）

一、貴行得視持卡人之信用狀況核給信用額度。 但
貴行主動調高持卡人信用額度，應事先通知正卡持卡
人，並取得其書面同意後，始得調高持卡人信用額度。
貴行並得隨時通知持卡人調整其在信用額度內之「一貴行並得隨時通知持卡人調整其在信用額度內之「一
般消費暨預借現金額度」及「特定預借現金額度」，般消費暨預借現金額度」及「特定預借現金額度」，
「特定預借現金額度」適用於貴行另行通知之特定信「特定預借現金額度」適用於貴行另行通知之特定信
用卡預借現金產品，其額度於持卡人申請各該特定預用卡預借現金產品，其額度於持卡人申請各該特定預
借現金產品時告知客戶，或依貴行另行通知調整，並借現金產品時告知客戶，或依貴行另行通知調整，並
將額度記載於該筆特定預借現金產品之核准確認函將額度記載於該筆特定預借現金產品之核准確認函
中。「一般消費暨預借現金額度」及「特定預借現金中。「一般消費暨預借現金額度」及「特定預借現金
額度」各別所佔之金額或比例，除經貴行同意外，二額度」各別所佔之金額或比例，除經貴行同意外，二
者無法交互使用，但持卡人得以電話、書面或其他貴者無法交互使用，但持卡人得以電話、書面或其他貴
行指定之方式，於總額度範圍內，申請調整該二項額行指定之方式，於總額度範圍內，申請調整該二項額
度，經貴行核准後予以調整之。度，經貴行核准後予以調整之。

第六六條（信用額度）

一、星展（台灣）得視持卡人之信用狀況核
給信用額度，但星展（台灣）應事先通知正
卡持卡人，並取得其書面同意後，始得調高
持卡人信用額度。 
二、持卡人得要求星展（台灣）調高或降低
信用額度；星展（台灣）對於持卡人調降信
用額度之要求，於星展（台灣）所規定各卡
別最低額度以上者，星展（台灣）不得拒絕。 
三、前二項信用額度調整，若原徵有保證人
者，除調高信用額度應事先通知保證人並獲
其書面同意外，應於調整額准後通知保證人。 
四、持卡人除有第九條第四項第五款但書所四、持卡人除有第九條第四項第五款但書所
定情形外，不得超過星展（台灣）核給之信定情形外，不得超過星展（台灣）核給之信
用額度使用信用卡。但持卡人就超過信用額用額度使用信用卡。但持卡人就超過信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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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卡人得要求貴行調高或降低信用額度，貴行對
於持卡人調降信用額度之要求，於貴行所規定各卡別
最低額度以上者，貴行不得拒絕。 
三、前二項信用額度調整，若原徵有保證人者，除調
高信用額度應事先通知保證人並獲其書面同意外，應
於調整核准後通知保證人。 
四、第一項書面同意之方式，持卡人亦得透過網路認
證之方式為之，惟貴行應驗證持卡人或保證人之身
分。倘貴行未確實驗證致持卡人或保證人因信用額度
調高造成損失時，貴行需負擔未確實驗證而造成持卡
人或保證人損失之責任。但前揭損失倘係遭他人偽冒
申請且該他人之偽冒為持卡人容許或故意將信用卡交
其使用者，或持卡人或保證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辨
識持卡人或保證人同一性之方式使該他人知悉者，貴
行無須負責。 
五、持卡人除有第八條第四項第五款但書所定情形
外，不得超過貴行核給之信用額度使用信用卡。但持
卡人對超過信用額度使用之帳款仍負清償責任。

度使用之帳款仍負清償責任。 度使用之帳款仍負清償責任。 
五、境外投資交易平台 ( 包含但不限於 eToro)五、境外投資交易平台 ( 包含但不限於 eToro)
之交易需於原信用額度內進行交易，且不得之交易需於原信用額度內進行交易，且不得
作為申請臨時及固定信用額度調整之項目。作為申請臨時及固定信用額度調整之項目。 
六、第一項書面同意之方式，持卡人亦得透
過網路認證之方式為之，惟星展（台灣）應
驗證持卡人或保證人之身分。如星展（台灣）
未確實驗證持卡人或保證人身分，應就持卡
人或保證人信用額度調高所造成損失，負擔
相關損失責任。但前揭損失倘係遭他人偽冒
申請且該他人之偽冒為持卡人容許或故意將
信用卡交其使用者，或持卡人或保證人因故
意或重大過失將辨識持卡人或保證人同一性
之方式使該他人知悉者，星展（台灣）無須
負責。

第六六條（契約雙方之基本義務） 
一、貴行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確保持卡人於貴行
自行或由各收單機構提供之特約商店，使用信用卡交
易而取得商品、勞務、其他利益或預借現金，並依與
持卡人約定之指示方式為持卡人處理使用信用卡交易
款項之清償事宜。如經貴行同意減收或免收年費者，如經貴行同意減收或免收年費者，
亦同。亦同。

第七七條（契約雙方之基本義務） 
一、星展（台灣）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確保持卡人於星展（台灣） 自行或由各收單
機構提供之特約商店，使用信用卡而取得商
品、勞務、其他利益或預借現金，並依與持
卡人約定之指示方式為持卡人處理使用信用
卡交易款項之清償事宜。

第六六條（契約雙方之基本義務）

六、持卡人如購買高變現性物品且消費金額逾信用額且消費金額逾信用額
度四分之一度四分之一，或至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中心列管之特特
店刷卡消費，或以信用卡為支付工具進行網際網路賭店刷卡消費，或以信用卡為支付工具進行網際網路賭
博等不法之交易博等不法之交易，或有其他異常簽帳時間、地點、項
目而疑有虛偽不實交易或共謀詐欺等情形時，貴行基貴行基
於風險、詐欺防治考量於風險、詐欺防治考量，得保留對持卡人之單筆消費對持卡人之單筆消費
交易交易授權與否之權利，限制或婉拒持卡人就前述交易
使用貴行信用卡。

第七七條（契約雙方之基本義務）

五、持卡人如購買高變現性之物品，或至財
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列管之風險特店風險特店
刷卡消費刷卡消費、或有其他異常簽帳時間、地點、
或項目而可疑有虛偽不實交易或共謀詐欺之
情形時，星展 ( 台灣 ) 得保留授權與否之權
利，限制或婉拒持卡人就前述交易行為使用
星展（台灣）信用卡。

第七七條（年費） 
一、信用卡申請人於貴行核發信用卡後，除經貴行同
意免收或減收年費外，應於貴行指定期限內繳交年費
（各卡年費詳見信用卡申請書），否則貴行無須事先否則貴行無須事先
通知或催告，得逕行終止契約或停止其使用信用卡通知或催告，得逕行終止契約或停止其使用信用卡
之權利。信用卡申請人亦之權利。信用卡申請人亦不得以第二十二條、或第第二十二條、或第
二十三條二十三條第四項及第五項之事由或其他事由請求退還
年費。但本條第二項、第十九條第三項及第二十一條、第十九條第三項及第二十一條
約定之情形，不在此限。

第八八條（年費） 
一、信用卡申請人於星展（台灣）核發信用
卡後，除經星展（台灣）同意免收或減收年
費外，應於星展（台灣）指定期限內繳交年
費（各卡年費詳見信用卡申請書），且不得
以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及第五項
之事由或其他事由請求退還年費。但本條第
二項、第二十條第三項及第二十二條第二十條第三項及第二十二條之情形，
不在此限。

第七七條（年費） 
三、申請人於收到核發之信用卡七日內，得通知貴行
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但
已使用核發新卡者，不在此限。

第八八條（年費） 
三、申請人於收到核發之信用卡七日內，得
以將信用卡截斷並掛號寄回星展（台灣）之以將信用卡截斷並掛號寄回星展（台灣）之
方式方式通知星展（台灣）解除契約，無須說明
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但已使用核發
新卡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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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無 第十條 （特殊交易）第十條 （特殊交易）

三、依據信用卡國際組織之規定，持卡人提三、依據信用卡國際組織之規定，持卡人提
供卡號、卡片效期及／或卡片背面檢核碼等供卡號、卡片效期及／或卡片背面檢核碼等
資訊予商家交易時，卡片效期未必為必要檢資訊予商家交易時，卡片效期未必為必要檢
核欄位，特別在重複發生之預先授權交易（包核欄位，特別在重複發生之預先授權交易（包
括但不限於保險），可能發生持卡人不欲繼括但不限於保險），可能發生持卡人不欲繼
續之交易卻繼續扣款，或持卡人欲繼續之交續之交易卻繼續扣款，或持卡人欲繼續之交
易因卡片效期已過扣款失敗的情況（依個案易因卡片效期已過扣款失敗的情況（依個案
及信用卡國際組織隨時修訂之規則而定）。及信用卡國際組織隨時修訂之規則而定）。
為保障持卡人的權益，如持卡人預先授權商為保障持卡人的權益，如持卡人預先授權商
家扣款但嗣後不同意繼續扣款或擬終止重複家扣款但嗣後不同意繼續扣款或擬終止重複
發生之交易，無論該卡片是否已屆效期，請發生之交易，無論該卡片是否已屆效期，請
務必通知商家停止扣款並保留證明。持卡人務必通知商家停止扣款並保留證明。持卡人
亦應隨時確認重複發生之交易在每次扣款時亦應隨時確認重複發生之交易在每次扣款時
卡片仍在效期內，俾免因可能發生之拒絕交卡片仍在效期內，俾免因可能發生之拒絕交
易影響個人權益。持卡人對於怠於通知所生易影響個人權益。持卡人對於怠於通知所生
之款項對本行仍有支付義務，但如有民事爭之款項對本行仍有支付義務，但如有民事爭
議，可另行向商家主張權益。 議，可另行向商家主張權益。 

第十十條（預借現金） 
一、持卡人以信用卡辦理以信用卡辦理預借現金時，須依貴行及辦
理預借現金之機構有關規定及程序辦理，並應繳付貴
行依每筆預借現金金額之百分之三點五加新臺幣一百
元計算之手續費，並得隨時清償。預借現金金額於當
期繳款期限截止日止如未全部清償，貴行應就未清償
部分依第十五條約定計收循環信用利息，直到銀行收直到銀行收
到全數款項為止到全數款項為止。

第十一十一條（預借現金） 
一、持卡人須依星展（台灣） 及辦理預借
現金之機構有關規定及程序辦理，並應繳付
星展（台灣）依每筆預借現金金額之百分
之三 ． 五（3.5％）加新臺幣壹佰元整計算
之手續費【計算方式為：每筆預借現金手【計算方式為：每筆預借現金手
續費＝新臺幣壹佰元整＋（預借現金金額 續費＝新臺幣壹佰元整＋（預借現金金額 
x3.5％）】x3.5％）】， 並得隨時清償。預借現金金額
於當期繳款期限截止日前如未全部清償，星
展 ( 台灣 ) 得就未清償部分依第十六條約定計
收循環信用利息。

第十二十二條（帳單及其他通知） 
一、持卡人之應付帳款如於當期結帳日前發生變動或
尚未清償，除持卡人已逾期繳款進入催收程序將依貴
行催收方式辦理外，貴行應按約定依持卡人指定之帳
單地址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件或其他方式寄
送帳單。如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起七日前仍未收
到帳單，得向貴行查詢，並得請求以掛號郵件、限時
郵件、普通郵件、傳真、電子文件或其他適當方式補
送，其費用由貴行負擔。

第十三十三條（帳單及其他通知） 
一、星展（台灣）得依據持卡人之身分證字得依據持卡人之身分證字
號歸屬持卡人之帳務號歸屬持卡人之帳務。持卡人之應付帳款如
於當期結帳日前發生變動或尚未清償，除持
卡人已逾期繳款進入催收程序將依星展（台
灣）催收方式辦理及本條第七項約定之情形及本條第七項約定之情形
外，星展（台灣）應按約定依持卡人指定之
帳單地址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件或
其他方式寄送帳單。如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
止日起七日前，仍未收到帳單，得向星展（台
灣）查詢，並得請求以掛號郵件、限時郵件、
普通郵件、傳真、電子文件（限已申請電子（限已申請電子
帳單者）帳單者）或其他適當方式補送，其費用由星
展（台灣）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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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十二條（帳單及其他通知） 
三、持卡人得致電貴行消費者服務專線，請求貴行免
費提供最近三個帳款期間（含當期）內之交易明細。
但倘持卡人要求貴行提供超過三個帳款期間以前之帳
單，貴行得按每帳款期間收取新臺幣一百元之補發帳
單手續費。（Citi Prestige/ 花旗現金回饋無限卡 / 花旗
寰旅尊尚世界卡 / 花旗寰旅世界卡 / 花旗寰旅御璽卡
及花旗鑽石卡除外）。

第十三十三條（帳單及其他通知）

三、持卡人得致電星展（台灣）消費者服務
專線，請求星展（台灣）免費提供最近一一
個月個月之信用卡帳單交易明細。但倘持卡人要
求星展（台灣）提供超過一個月一個月以前之帳
單，星展（台灣）得按每月收取新臺幣壹佰
元之補發帳單手續費（豐盛御璽卡 / 原 Citi 原 Citi 
Prestige/ 原花旗現金回饋世界卡 / 原花旗現金Prestige/ 原花旗現金回饋世界卡 / 原花旗現金
回饋無限卡 / 原花旗寰旅尊尚世界卡回饋無限卡 / 原花旗寰旅尊尚世界卡 / 原花旗/ 原花旗
寰旅世界卡 / 原花旗寰旅御璽卡及原花旗鑽寰旅世界卡 / 原花旗寰旅御璽卡及原花旗鑽
石卡石卡免收）。超過六個月以上之帳單恕無法
提供。

第十二十二條（帳單及其他通知） 
四、貴行將持卡人延遲繳款超過一個月以上、強制停
卡、催收及呆帳等信用不良之紀錄登錄於聯徵中心
前，須於報送五日前將登錄信用不良原因及對持卡人
可能之影響情形，以書面、帳單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以書面、帳單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
之電子文件告知持卡人之電子文件告知持卡人。

第十三十三條（帳單及其他通知）

四、星展（台灣）將持卡人延遲繳款超過一
個月以上、強制停卡、催收及呆帳等信用不
良之紀錄登錄於聯徵中心前，須於報送五日
前將登錄信用不良原因及對持卡人可能之影
響情形，以書面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以書面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
文件告知持卡人文件告知持卡人。

無 第十三條（帳單及其他通知）第十三條（帳單及其他通知）

七、若持卡人於本期帳單日前 ( 七、若持卡人於本期帳單日前 ( 含 ) 未使用星含 ) 未使用星
展（台灣）信用卡交易亦無繳款行為且當期展（台灣）信用卡交易亦無繳款行為且當期
帳戶消費餘額為零，縱其信用卡帳戶內仍有帳戶消費餘額為零，縱其信用卡帳戶內仍有
溢繳款，星展（台灣）亦不再寄送信用卡帳溢繳款，星展（台灣）亦不再寄送信用卡帳
單直至持卡人的信用卡帳戶有新增交易。若單直至持卡人的信用卡帳戶有新增交易。若
持卡人欲退回帳戶內溢繳款，可洽詢星展（台持卡人欲退回帳戶內溢繳款，可洽詢星展（台
灣）辦理退回。溢繳款退回作業費參照星展灣）辦理退回。溢繳款退回作業費參照星展
（台灣）信用卡各項費用計費說明。（台灣）信用卡各項費用計費說明。

第十三十三條（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 
一、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如對帳單所載之交
易明細有疑義，得檢具理由及貴行要 求之證明文件
（如簽帳單或退款單收執聯等）通知貴行協助處理，
或同意負擔調單手續費（國內交易消費簽帳單每筆收
取手續費新臺幣五十元；國外交易消費簽帳單每筆收
取手續費新臺幣一百元，但 Citi Prestige/ 花旗現金回
饋無限卡 / 花旗寰旅尊尚世界卡 / 花旗寰旅世界卡 / 花
旗寰旅御璽卡及花旗鑽石卡除外）後，請貴行向收單
機構調閱簽帳單或退款單。持卡人請求貴行向收單機
構調閱簽帳單或退款單時，約定由持卡人給付調單手
續費者，如調查結果發現持卡人確係遭人盜刷或帳款
疑義非可歸責於持卡人之事由時，調閱簽帳單手續費
由貴行負擔。

第十四十四條（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 
一、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如對帳單
所載之交易明細有疑義，得檢具理由及星展
（台灣）要求之證明文件（如簽帳單或退款
單收執聯，或各國際組織所規定要求之證明或各國際組織所規定要求之證明
文件等）文件等）通知星展（台灣）協助處理，或同
意負擔調單手續費（國內交易每筆新臺幣伍
拾元，國外交易每筆新臺幣壹佰元，但原原 Citi Citi 
Prestige/Prestige/ 原花旗現金回饋世界卡 / 原原花旗現金回饋世界卡 / 原花旗現金
回饋無限卡 / 原原花旗寰旅尊尚世界卡 / 原原花旗
寰旅世界卡 / 原原花旗寰旅御璽卡及原原花旗鑽
石卡、豐盛御璽卡除外）後，請星展（台灣）
向收單機構調閱簽帳單或退款單，以釐清交
易之爭議。持卡人請求星展（台灣）向收單
機構調閱簽帳單或退款單時，約定由持卡人
給付調單手續費者，如調查結果發現持卡人
確係遭人盜刷或帳款疑義非可歸責於持卡人
之事由時，其調閱簽帳單手續費由星展（台
灣）負擔。

第十三十三條（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

二、持卡人未依前項約定通知貴行者，推定帳單

所載事項無錯誤。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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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十三條（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

三、如持卡人主張暫停支付時，於持卡人持卡人同意依各信
用卡國際組織作業規定繳付帳款疑義處理費用後，得得
請貴行向收單機構或辦理預借現金機構進行扣款請貴行向收單機構或辦理預借現金機構進行扣款、信
用卡國際組織仲裁等主張，並得就該筆交易對貴行提
出暫停付款之要求。

第十四十四條（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

二、如持卡人主張暫停支付時，於其同意依
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作業規定繳付帳款疑義處
理費用後，得請求星展（台灣）就該筆交易就該筆交易
依各信用卡組織之作業規定依各信用卡組織之作業規定，向收單機構或或
特約商店特約商店或辦理預借現金機構進行扣款、信
用卡國際組織仲裁等主張，並得就該筆交易
對星展（台灣）提出暫停付款之要求。

第十三十三條（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

四、因發生疑義而暫停付款之帳款，如持卡人不同意
繳付前項帳款疑義處理費用或經貴行證明無誤或因非
可歸責於貴行之事由而不得扣款時，持卡人於受貴行
通知後應立即繳付之，貴行並得自原繳款期限之次日
起至持卡人全數清償該帳款之日止至持卡人全數清償該帳款之日止，以持卡人此期間
適用之差別循環信用年利率計收利息差別循環信用年利率計收利息。 

第十四十四條（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

三、因發生疑義而暫停付款之帳款，如持卡
人不同意繳付前項帳款疑義處理費用或經星
展（台灣）證明無誤或因非可歸責於星展（台
灣）之事由而不得扣款或主張仲裁時，持卡
人於受星展（台灣）通知後應立即繳付之，
並自原繳款期限之次日起，按日依持卡人此
期間適用之循環信用利率計付利息予星展循環信用利率計付利息予星展
（台灣）。（台灣）。

第十四十四條（繳款） 
三、持卡人每期最低應繳金額為持卡人當期新增一般
消費款項之百分之十，加計每期應付之分期本金、利每期應付之分期本金、利
息及帳戶管理費、現金提領手續費、掛失手續費、調息及帳戶管理費、現金提領手續費、掛失手續費、調
閱簽帳單手續費、補印帳單手續費、逾期滯納金等其閱簽帳單手續費、補印帳單手續費、逾期滯納金等其
它應繳費用、以及信用額度內其餘它應繳費用、以及信用額度內其餘使用信用卡交易金
額之百分之五（前項合計如低於新臺幣一千元，以新（前項合計如低於新臺幣一千元，以新
臺幣一千元計），除另有約定外，加計臺幣一千元計），除另有約定外，加計累計以前各期
逾期未付最低應繳款項之總和以及超過信用額度之全以及超過信用額度之全
部使用信用卡交易金額。「一般消費款項」係指持卡部使用信用卡交易金額。「一般消費款項」係指持卡
人當期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用卡人當期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用卡
付款之金額，不包括預借現金、代償之金額。付款之金額，不包括預借現金、代償之金額。

第十五十五條（繳款） 
三、持卡人每期最低應繳金額的計算為下列持卡人每期最低應繳金額的計算為下列
1-5 項之總合： 1-5 項之總合： 
1. 信用額度內於各信用卡帳戶下使用信用卡1. 信用額度內於各信用卡帳戶下使用信用卡
交易金額之一定比例，包含： 交易金額之一定比例，包含： 
A. 當期一般消費之百分之十及預借現金之百A. 當期一般消費之百分之十及預借現金之百
分之五。 分之五。 
B. 前期未繳之信用卡消費款項含預借現金之B. 前期未繳之信用卡消費款項含預借現金之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 
2. 超過信用額度部分之帳款（包括消費帳款、2. 超過信用額度部分之帳款（包括消費帳款、
預借現金等）。 預借現金等）。 
3. 累計以前各期逾期未繳最低應繳金額總和。3. 累計以前各期逾期未繳最低應繳金額總和。  
4.4. 循環信用利息、逾期手續費、其他費用循環信用利息、逾期手續費、其他費用
（如年費、輕鬆購分期付款專案手續費、預（如年費、輕鬆購分期付款專案手續費、預
借現金手續費等）、遲延利息、當期分期預借現金手續費等）、遲延利息、當期分期預
借現金專案之每月應攤還本金及利息、指定借現金專案之每月應攤還本金及利息、指定
特約商店分期付款之每月應攤還本金及利特約商店分期付款之每月應攤還本金及利
息、輕鬆購分期付款專案之每月應攤還本金息、輕鬆購分期付款專案之每月應攤還本金
及利息等。及利息等。  
5. 每月定期定額申購基金之金額及手續費、5. 每月定期定額申購基金之金額及手續費、
境外投資交易平台（包括但不限於 eToro）之境外投資交易平台（包括但不限於 eToro）之
交易。 交易。 
前五項合計最低為新臺幣伍佰元，如低於新前五項合計最低為新臺幣伍佰元，如低於新
台幣伍佰元，以新台幣伍佰元計收。如本期台幣伍佰元，以新台幣伍佰元計收。如本期
全部應繳金額在新臺幣伍佰元以下者，則最全部應繳金額在新臺幣伍佰元以下者，則最
低應繳金額等於本期全部應繳金額。低應繳金額等於本期全部應繳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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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十四條（繳款） 
四、持卡人應依第一項約定繳款，持卡人就剩餘未付
款項得延後付款，且得隨時清償原延後付款金額之全
部或一部。已付款項應由貴行按各該帳款入帳日應由貴行按各該帳款入帳日，依
序抵沖當期帳款中之費用、利息、信用卡分期付款每信用卡分期付款每
月應攤還本金（依入帳時間先後沖銷）、前期剩餘未月應攤還本金（依入帳時間先後沖銷）、前期剩餘未
付款項 （先依帳單週期先後，次依預借現金本金、餘付款項 （先依帳單週期先後，次依預借現金本金、餘
額代償本金、一般信用卡消費及分期付款帳款順序沖額代償本金、一般信用卡消費及分期付款帳款順序沖
銷）、新增當期帳款之本金（依入帳時間先後沖銷），銷）、新增當期帳款之本金（依入帳時間先後沖銷），
並就抵沖後之帳款餘額，計付循環信用利息。但主管並就抵沖後之帳款餘額，計付循環信用利息。但主管
機關規定全額納入最低應繳帳款或不得動用循環信用機關規定全額納入最低應繳帳款或不得動用循環信用
款項，除費用、利息外，得約定優先於其他帳款抵沖。款項，除費用、利息外，得約定優先於其他帳款抵沖。

第十五十五條（繳款） 
四、持卡人應依第一項約定繳款，持卡人就
剩餘未付款項得延後付款，且得隨時清償原
延後付款金額之全部或一部。已付款項應依
序抵沖當期帳款中之費用、利息、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規定不得動用循環信用之帳款 （包含指定特規定不得動用循環信用之帳款 （包含指定特
約商店分期付款每月應攤還本金、輕鬆購分約商店分期付款每月應攤還本金、輕鬆購分
期付款專案每月應攤還本金、分期預借現金期付款專案每月應攤還本金、分期預借現金
專案每月應攤還本金及輕鬆轉餘額代償分期專案每月應攤還本金及輕鬆轉餘額代償分期
專案款項、申購定期定額基金之款項、境外專案款項、申購定期定額基金之款項、境外
投資交易平台（包含但不限於 eToro）之交投資交易平台（包含但不限於 eToro）之交
易）、前期剩餘未付款項、新增當期帳款之易）、前期剩餘未付款項、新增當期帳款之
本金，並就抵沖後之帳款餘額，計付循環信本金，並就抵沖後之帳款餘額，計付循環信
用利息。用利息。

第十四十四條（繳款）

五、持卡人如有溢繳應付帳款之情形，於持卡人申請
領回前，其餘額得由貴行暫時無息保管。且持卡人如
無其他特別指示，貴行得以之抵付後續須給付貴行之
應付帳款。

然持卡人所持之貴行任一張信用卡抵付後之溢繳款
金額依貴行當日美鈔賣出現鈔匯率換算逾美元三萬
元時，或其所持信用卡均已終止契約且有超過新臺
幣 100 元之溢繳款餘額時，貴行得於通知持卡人後，
依照下述手續費收取標準，自溢繳款項中扣除手續費
後，逕將剩餘溢繳款項，以寄送同名禁止背書轉讓支
票至帳單地址方式，或匯款至持卡人於貴行之存款帳
戶方式，返還予持卡人。持卡人申請退還溢繳款項，
並以電匯方式退款至他行存款帳戶者，退款金額為
新臺幣 200 萬元 ( 含 ) 以下，貴行每筆將酌收新臺幣
30 元匯款手續費；退款金額超過新臺幣 200 萬元者，
除每筆新臺幣 30 元匯款手續費外，退款金額每超過
新臺幣 100 萬元，須加收新臺幣 10 元匯款手續費。
選擇同名禁止背書轉讓支票者，貴行每筆將酌收新
臺幣 50 元手續費。前述手續費將直接自退還之款項
中扣除。

第十五十五條（繳款）

五、持卡人如有溢繳應付帳款之情形， 應依
持卡人指示或雙方約定方式處理之。若持卡
人無其他約定或特別指示，得以之抵付後續
須給付星展（台灣）之應付帳款 ( 含費用 )。
於持卡人申請退回前，其餘款得由星展（台
灣）先暫時無息保管。持卡人申請退回時，
星展（台灣）得向持卡人收取退回手續費新新
臺幣捌拾元。持卡人遭檢警通報具犯罪不法臺幣捌拾元。持卡人遭檢警通報具犯罪不法
之嫌疑者，星展（台灣）得限制持卡人領回之嫌疑者，星展（台灣）得限制持卡人領回
帳戶內溢繳款項或為其他處置，待前述事由帳戶內溢繳款項或為其他處置，待前述事由
消滅，始恢復持卡人提領或處置溢繳款項之消滅，始恢復持卡人提領或處置溢繳款項之
權利。權利。

六、持卡人溢繳款金額依星展（台灣）當日當日
美金現鈔銀行賣出匯率換算逾美元五萬元美金現鈔銀行賣出匯率換算逾美元五萬元
時，星展（台灣）得於 60 天內60 天內通知持卡人後，
逕將溢繳款項以匯款至持卡人本人國內存款逕將溢繳款項以匯款至持卡人本人國內存款
帳戶方式帳戶方式，將溢繳款項返還予持卡人，星展
（台灣）得向持卡人收取退回手續費新臺幣新臺幣
捌拾元捌拾元。

第十五十五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二、各筆循環信用利息之計算，係將每筆「得計入循
環信用本金之帳款」，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就該
帳款之餘額以各筆帳款於起息日應適用之差別循環應適用之差別循環
信用利率 ( 最高年息百分之十五，約日息萬分之四點信用利率 ( 最高年息百分之十五，約日息萬分之四點
一一，小數點後第七位四捨五入 )一一，小數點後第七位四捨五入 ) 計算至該筆帳款結
清之日止（元以下四捨五入）；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
止日前結清全部應付帳款，或繳款後剩餘未付款項不
足新臺幣一千元，則當期結帳日後發生之循環信用利
息，不予計收。

第十六十六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二、各筆循環信用利息之計算，係將每筆「得
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自各筆帳款入
帳日起，就該帳款之餘額以各筆帳款於起息
日應適用之循環信用利率應適用之循環信用利率計算至該筆帳款結
清之日止（元以下四捨五入）；持卡人於當
期繳款截止日前結清全部應付帳款，或繳款
後剩餘未付款項不足新臺幣壹仟元或等值約或等值約
定結付外幣定結付外幣，則當期結帳日後發生之循環信
用利息，不予計收。對同時持有星展（台灣）對同時持有星展（台灣）
兩張以上信用卡之持卡人，就持卡人循環信兩張以上信用卡之持卡人，就持卡人循環信
用之使用及「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 用之使用及「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 
之計算，採卡片類別分開處理，即非依持卡之計算，採卡片類別分開處理，即非依持卡
人身分證字號歸戶合併處理。人身分證字號歸戶合併處理。



20 tcl-coll

第十五十五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三、貴行應於核卡後通知持卡人適用之差別循環信用
利率。

第十六十六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三、星展（台灣）應於核卡同意同意後通知持卡
人適用之循環信用利率。循環信用利率。

第十五十五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五、五、持卡人如未於每月繳款截止日前付清當期最低應
繳金額或遲誤繳款期限者或遲誤繳款期限者，應依第二項約定計付循環
信用利息外外，並同意貴行得依本約定條款收取逾期滯
納金 ( 即違約金 )。當期繳款延滯時，逾期滯納金新臺
幣三百元；連續二期延滯繳款時，第二期逾期滯納金
新臺幣四百元；連續三期延滯繳款時，第三期之逾期
滯納金新臺幣五百元；但最高連續收取期數不得超過
三期。持卡人按月繳付當期應付帳款扣除已付金額後
之未繳清金額不足新臺幣一千元，無需繳交逾期滯納
金（已付金額部份則會優先沖銷循環信用利息及手續（已付金額部份則會優先沖銷循環信用利息及手續
費用，若有餘額代償交易者，則續沖餘額代償之本金，費用，若有餘額代償交易者，則續沖餘額代償之本金，
最後再沖銷一般信用卡消費帳款）。最後再沖銷一般信用卡消費帳款）。

第十六十六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四、四、持卡人如未於每月繳款截止日前付清當
期最低應繳金額，應依第二項約定計付循環
信用利息，並同意星展（台灣）得依本約款
收取違約金，各帳單週期之違約金之計算方各帳單週期之違約金之計算方
式為：第一個月收取新臺幣參佰元、第二個式為：第一個月收取新臺幣參佰元、第二個
月收取新臺幣肆佰元、第三個月收取新臺幣月收取新臺幣肆佰元、第三個月收取新臺幣
伍佰元，違約金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不得超伍佰元，違約金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不得超
過三期，當月帳單所載應付帳款未達新臺幣過三期，當月帳單所載應付帳款未達新臺幣
壹仟元者，不計收違約金。壹仟元者，不計收違約金。

持卡人瞭解並同意，星展（台灣）如因持卡
人遲延或不繳付應付款項，需對持卡人以訴
訟、非訟或其他法律程序進行請求時，星展
（台灣）得依據法律，另行請求持卡人應負
擔相關之訴訟、非訟或其他法律程序等之費
用，此等費用並不包含在上述滯納金範圍內。

六、六、持卡人瞭解並同意，貴行如因持卡人遲延或不繳
付應付款項，需對持卡人以訴訟、非訟或其他法律程
序進行請求時，貴行得依據法律，另行請求持卡人應
負擔相關之訴訟、非訟或其他法律程序等之費用，此
等費用並不包含在上述滯納金範圍內。 
第十五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第十五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七、上述所列金額係以新臺幣為計算單位。七、上述所列金額係以新臺幣為計算單位。

無無

無無 第十六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第十六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五、信用卡違約金範例說明如下： 持卡人五、信用卡違約金範例說明如下： 持卡人
在 8 ／ 20 消費新臺幣（下同 ）30,000 元；8 在 8 ／ 20 消費新臺幣（下同 ）30,000 元；8 
／ 22 為銀行代墊簽帳消費款入帳日，金額為 ／ 22 為銀行代墊簽帳消費款入帳日，金額為 
30,000 元；9 30,000 元；9 ／ 5 銀行結帳時，應繳總金額為 ／ 5 銀行結帳時，應繳總金額為 
30,000 元，最低應繳金額為 3,000 元（30,000 30,000 元，最低應繳金額為 3,000 元（30,000 
元 *10％ ＝ 3,000 元）；9 ／ 20 繳款截止日， 元 *10％ ＝ 3,000 元）；9 ／ 20 繳款截止日， 
9 9 ／ 30 收到持卡人繳款 500 元， 因未於 9 ／ 30 收到持卡人繳款 500 元， 因未於 9 
／ 20 繳款截止日前繳足最低應繳金額 3,000 ／ 20 繳款截止日前繳足最低應繳金額 3,000 
元，延滯第一個月，需繳交違約金 300 元。元，延滯第一個月，需繳交違約金 300 元。

無無 第十六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第十六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六、循環信用利息利率如有調整，將於星展六、循環信用利息利率如有調整，將於星展
（台灣）帳單上將調整事由及調整後利率等（台灣）帳單上將調整事由及調整後利率等
相關資訊通知予持卡人。相關資訊通知予持卡人。

無無 第十六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第十六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七、循環信用利息計算之公式如下：累加各七、循環信用利息計算之公式如下：累加各
筆未繳之帳款餘額（不含當期新增消費）× 筆未繳之帳款餘額（不含當期新增消費）× 
年利率（依各筆帳款於起息日應適用之循環年利率（依各筆帳款於起息日應適用之循環
信用利率）／ 365  × 各筆計息天數＝ 結帳信用利率）／ 365  × 各筆計息天數＝ 結帳
當日應計收之循環信用利息 （元以下四捨五當日應計收之循環信用利息 （元以下四捨五
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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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十五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八、循環信用的利息計算實例說明：為便利說明，本
範例係例示計算至小數點第 2 位，其下四捨五入。帳
單結帳日為 4/5；繳款截止日為 4/26；並且上期全額
繳清，陳小姐收到 4/5 帳單，帳單明細如下：

4/26 花旗銀行收到陳小姐繳款 1,650 元，則陳小姐 5/5
帳單需繳付循環利息金額 534 元及滯納金 300 元

1. 利息算式如下：利息 = 累積帳款 x 計息天數 x 日息 ( 以
年利率 15％，約日息萬分之四點一一；小數點後第七
位四捨五入 )

(1)+(2)+(3)+(4)=0.99+28.44+392.71+112.2=534 元

( 註 )4/26 繳款 1,650- 預借現金手續費 450=1,200
( 已付金額會優先沖銷循環信用利息及手續費用 )
2. 逾期滯納金範例說明：陳小姐未於繳款截止日 (4/26)
前付清當期最低應繳金額 2,800 元，須繳交當期逾期
滯納金 300 元。

第十六十六條（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

八、循環信用利息計算實例說明如下：

持卡人帳上無循環信用金額，結帳日 11/5，卡人帳上無循環信用金額，結帳日 11/5，
繳款截止日為 11/ 20，適用循環信用年息為繳款截止日為 11/ 20，適用循環信用年息為
14.99％。持卡人在 10/23 消費新臺幣（下同）14.99％。持卡人在 10/23 消費新臺幣（下同）
20,000 元；10/25 為銀行代墊簽帳消費款入帳20,000 元；10/25 為銀行代墊簽帳消費款入帳
日，金額為 20,000 元；10/31 消費日，金額為 20,000 元；10/31 消費 30,000 元；30,000 元；
11/2 為銀行代墊簽帳消費款入帳日，金額為 11/2 為銀行代墊簽帳消費款入帳日，金額為 
30,000 元。結帳日 11/5 之帳單明細：30,000 元。結帳日 11/5 之帳單明細：

1. 應繳總金額：50,000 元（ ＝ 20,000 元＋ 1. 應繳總金額：50,000 元（ ＝ 20,000 元＋ 
30,000 元）30,000 元）

2. 最低應繳金額：2. 最低應繳金額：5,000 元（ ＝ 50,000 元 5,000 元（ ＝ 50,000 元 
×10％）持卡人於 11/20 繳款截止日，繳納最×10％）持卡人於 11/20 繳款截止日，繳納最
低應繳總額 5,000 元，未繳款餘額 45,000 元低應繳總額 5,000 元，未繳款餘額 45,000 元
（＝ 50,000 元－ 5,000 元）。（＝ 50,000 元－ 5,000 元）。

結帳日 12/5 之帳單明細：　　結帳日 12/5 之帳單明細：　　

1. 循環信用利息：678 元（ ＝ 258.7 元 ＋ 1. 循環信用利息：678 元（ ＝ 258.7 元 ＋ 
418.9 元 ）（20,000 元 -5,000 元 ）418.9 元 ）（20,000 元 -5,000 元 ） x14.99 ％  x14.99 ％ 
x42 天（10/ 25~12/5） ／ 365 ＝ 258.7 元，x42 天（10/ 25~12/5） ／ 365 ＝ 258.7 元，
30,000 元 x14.99 ％ x34 天30,000 元 x14.99 ％ x34 天
（ 11 /2~12/5）（ 11 /2~12/5） ／ 365 ＝ 418.9 元 ／ 365 ＝ 418.9 元
2. 應繳總金額：45,678 元（ ＝ 45,000 元＋ 2. 應繳總金額：45,678 元（ ＝ 45,000 元＋ 
678 元）678 元）

3. 最低應繳金額：2,928 元（3. 最低應繳金額：2,928 元（ ＝ 45,000 元 x 5％  ＝ 45,000 元 x 5％ 
＋ 678 元）＋ 678 元）



22 tcl-coll

第十六十六條（國外交易授權結匯） 
一、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臺幣結新臺幣結
付付，如交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新臺幣時，或
於國外（包含與設於國外之網站之網站、特約商店交易）以
新臺幣交易時，則授權貴行依依 MasterCard/VISA 國際MasterCard/VISA 國際
組織組織所列之結匯日大盤匯率結匯日大盤匯率直接轉換為新臺幣，並加
計貴行依與各信用卡國際組織間約定應約定應給付予該國際
組織之手續費（目前 MasterCard 及 VISA 國際組織收（目前 MasterCard 及 VISA 國際組織收
取之非臺幣及臺幣國外交易服務費為交易金額之百分取之非臺幣及臺幣國外交易服務費為交易金額之百分
之一）之一）及以交易金額百分之○．五計算之貴行貴行國外交
易服務費後結付。各信用卡國際組織向貴行收取之國國
外交易服務費率外交易服務費率可能隨時變更，並詳載於信用卡月結載於信用卡月結
單背頁單背頁。

第十七十七條（國外交易授權結匯） 
一、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
新臺幣或約定外幣結付，倘持卡人在非美元或約定外幣結付，倘持卡人在非美元
之貨幣區域刷卡時，其消費金額應直接兌換之貨幣區域刷卡時，其消費金額應直接兌換
為新臺幣或約定結付外幣。為新臺幣或約定結付外幣。如交易（含辦理
退款）之貨幣非為新臺幣時，或於國外（含
與設於國外之特約商店）以新臺幣交易或於或於
國內以新臺幣交易但仍經國際清算（含辦理國內以新臺幣交易但仍經國際清算（含辦理
退款）或跨國交易時退款）或跨國交易時，則授權星展（台灣）
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之結匯日匯率
直接換算為新臺幣或約定結付外幣或約定結付外幣，加計星
展（台灣）應向各該應向各該國際組織給付之手續費
及星展（台灣）以交易金額之百分之Ｏ ． 五
（0.5％）計算之國外交易服務費後結付。若若
持卡人於國外 ( 包括交易對象所在國為國外持卡人於國外 ( 包括交易對象所在國為國外
或網路交易者 ) 以新臺幣交易者，仍視為國或網路交易者 ) 以新臺幣交易者，仍視為國
外交易，將以新臺幣交易 ( 含退貨交易 ) 金額外交易，將以新臺幣交易 ( 含退貨交易 ) 金額
依星展（台灣）與各國際組織間約定應給付依星展（台灣）與各國際組織間約定應給付
予該國際組織之手續費及星展（台灣） 之交予該國際組織之手續費及星展（台灣） 之交
易服務費結付。惟因市場匯率波動快速，退易服務費結付。惟因市場匯率波動快速，退
貨交易之匯率與簽帳交易之匯率可能會有不貨交易之匯率與簽帳交易之匯率可能會有不
同，持卡人應自行負擔匯差風險。同，持卡人應自行負擔匯差風險。各信用卡
國際組織向星展（台灣）收取之手續費率手續費率可
能隨時變更，將詳載於信用卡帳單背面及星及星
展（台灣）網站。展（台灣）網站。

第十七十七條（卡片遺失等情形） 
一、持卡人之信用卡如有遺失、被竊、被搶、詐取或
其他遭持卡人以外之他人占有之情形 ( 以下簡稱遺失
或被竊或被竊等情形 )，應儘速以電話或其他方式通知貴行
或其他經貴行指定機構辦理掛失停用手續，並繳交掛
失手續費新臺幣二佰元 (Citi Prestige/ 花旗現金回饋無(Citi Prestige/ 花旗現金回饋無
限卡 / 花旗寰旅尊尚世界卡 / 花旗寰旅世界卡 / 花旗寰限卡 / 花旗寰旅尊尚世界卡 / 花旗寰旅世界卡 / 花旗寰
旅御璽卡及花旗鑽石卡除外 )。旅御璽卡及花旗鑽石卡除外 )。但如貴行認有必要時，
應於受理掛失手續日起十日內通知持卡人，要求於受
通知日起三日內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或以書面補行通
知貴行。

第十八十八條（卡片遺失等情形） 
一、持卡人之信用卡如有遺失、被竊、被搶、
詐取或其他遭持卡人以外之他人占有之情形
（以下簡稱遺失等情形），應儘速以電話或其
他方式通知星展（台灣）或其他經星展（台灣）
指定機構辦理掛失手續，並繳交掛失手續費每
卡新臺幣貳佰元（原 Citi Prestige（原 Citi Prestige// 原原花旗現金
回饋世界卡 / 原花旗現金回饋無限卡 / 原原花旗
寰旅尊尚世界卡 / 原花旗寰旅世界卡 / 原原花旗
寰旅御璽卡及原花旗鑽石卡、豐盛御璽卡免收
掛失手續費）。但如星展（台灣）認有必要時，
應於受理掛失手續日起十日內通知持卡人，要
求於受通知日起三日內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或
以書面補行通知星展（台灣）。

第十七十七條（卡片遺失等情形） 
二、持卡人自辦理掛失手續時起被冒用所發生之損
失，概由貴行負擔。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持卡人仍
應負擔辦理掛失停用停用手續後被冒用之損失： 
1. 他人之冒用為持卡人容許或故意將信用卡交其使用
者。 
2. 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使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
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
同一性之方式使他人知悉者。 
3. 持卡人與他人或特約商店為虛偽不實交易行為或共
謀詐欺者。

第十八十八條（卡片遺失等情形） 
二、持卡人自依前項依前項辦理掛失手續時起被冒
用所發生之損失，概由星展（台灣）負擔。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持卡人仍應負擔辦理
掛失手續後被冒用之損失： 
1. 他人之冒用為持卡人容許或故意將信用卡
交其使用者。 
2. 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使用自動化設備
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
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使他人知悉者。

3. 持卡人與他人或特約商店為虛偽不實交易
或共謀詐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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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十七條（卡片遺失等情形） 
三、持卡人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後，無需負擔辦理掛失
停用手續前持卡人被冒用之損失，但但持卡人有本條第
二項但書及下列情形之一，且貴行能證明已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者，持卡人辦理掛失手續前之冒用損
失，仍由持卡人負擔：

1. 持卡人得知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而怠於立即通
知貴行，或持卡人發生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後，
自當期繳款截止日起已逾二十日仍未通知貴行者。

2. 持卡人違反第八條第八條第一項約定，未於信用卡簽名致
他人冒用者。

3. 持卡人於辦理信用卡掛失手續後，未提出貴行所請
求之文件，拒絕協助調查或有其他違反誠信原則之行
為者。

4. 遺失或被竊之信用卡係由持卡人配偶、親屬、朋友遺失或被竊之信用卡係由持卡人配偶、親屬、朋友
或其同居人、受僱人、代理人所冒用，但可證明已對或其同居人、受僱人、代理人所冒用，但可證明已對
冒用人提起告訴者不在此限。冒用人提起告訴者不在此限。

5. 於免簽名之特約商店進行感應式付款交易，經確認於免簽名之特約商店進行感應式付款交易，經確認
係持卡人本人交易或係冒用者與持卡人串謀之交易。係持卡人本人交易或係冒用者與持卡人串謀之交易。

第十八十八條（卡片遺失等情形） 
三、三、持卡人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後，無需負擔
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前持卡人被冒用之損失，
持卡人有本條第二項但書及下列情形之一，
且星展（台灣）能證明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者，持卡人辦理掛失手續前之冒用損
失，仍由持卡人負擔：  
1. 持卡人得知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而怠
於立即通知星展（台灣），或持卡人發生信
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後，自當期繳款截止
日起已逾二十日仍未通知星展（台灣）者。  
2. 持卡人違反第九條第九條第一項約定，未於信用
卡簽名致他人冒用者。  
3. 持卡人於辦理信用卡掛失手續後，未提出
星展（台灣）所請求之文件、拒絕協助調查
或有其他違反誠信原則之行為者。

第十七十七條（卡片遺失等情形） 
五、正卡持卡人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後，附卡持卡人不正卡持卡人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後，附卡持卡人不
得再使用附卡。惟附卡持卡人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後，得再使用附卡。惟附卡持卡人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後，
正卡持卡人仍得繼續使用其正卡。正卡持卡人仍得繼續使用其正卡。

第十八十八條（卡片遺失等情形） 
四、信用卡之正、附卡為一體關係，正卡掛信用卡之正、附卡為一體關係，正卡掛
失或經停止使用時，附卡亦應停止使用並交失或經停止使用時，附卡亦應停止使用並交
回星展（台灣）。附卡如再經使用者，正卡回星展（台灣）。附卡如再經使用者，正卡
持卡人除對附卡持卡人原已發生之應付帳款持卡人除對附卡持卡人原已發生之應付帳款
負清償責任外，另須負擔其再使用所發生之負清償責任外，另須負擔其再使用所發生之
帳款。附卡遺失時，正卡仍可繼續使用，附帳款。附卡遺失時，正卡仍可繼續使用，附
卡持卡人須辦理附卡掛失手續後，始得申請卡持卡人須辦理附卡掛失手續後，始得申請
補發。補發。

第十七十七條（卡片遺失等情形） 
四、四、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部分，持卡人辦理掛
失手續前之冒用損失，仍需由仍需由持卡人自行負擔，不適
用第三項前項前項所訂免負擔之約定。

第十八十八條（卡片遺失等情形） 
五、五、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部分，持卡
人辦理掛失手續前之冒用損失，由持卡人負
擔，不適用第三項所訂免負擔之約定。

第十九十九條（補發新卡、換發新卡及屆期 續發新卡） 
一、持卡人發生信用卡遺失或或被竊等情形或污損、消
磁、刮傷或其他原因致令信用卡不堪使用，貴行得依貴行得依
持卡人之申請補發新卡。持卡人之申請補發新卡。

第二十二十條（補發新卡、換發新卡及屆期續發
新卡）

一、持卡人發生信用卡遺失、被竊、滅失等滅失等
其他喪失占有其他喪失占有情形，或因因污損、消磁、刮傷、
毀損毀損或其他原因致令信用卡不堪使用，星展星展
（台灣）在接獲持卡人通知後，得依據原申（台灣）在接獲持卡人通知後，得依據原申
請書更換信用卡號或援用原卡號換發新卡片請書更換信用卡號或援用原卡號換發新卡片
供持卡人繼續使用， 持卡人同意本約定條款供持卡人繼續使用， 持卡人同意本約定條款
繼續有效，無須另行換約。但星展（台灣）繼續有效，無須另行換約。但星展（台灣）
認為持卡人應重填申請書或具有第二十三條認為持卡人應重填申請書或具有第二十三條
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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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十九條（補發新卡、換發新卡及屆期 續發新卡）

三、信用卡有效期間屆滿滿前，持卡人如無續用之意願，
須於有效期限屆滿前，事先以書面以書面通知貴行終止本契
約，或於接獲續發新卡後七日內以書面書面通知貴行終止
本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但已
使用核發新卡者，不在此限。

註：持卡人以原信用卡向貴行申辦各項公用事業代繳，
倘有換卡、續卡、或補發之情事，貴行將會自動為持
卡人將代繳各項費用之設定轉換至新卡，並於轉換完
成後以新卡繼續扣款，無論新卡是否開卡；在貴行將
代繳設定轉換至新卡作業完成前，則仍會以原信用卡
繼續扣繳。

※ 若持卡人之自動定期扣繳 ( 如有線電視、保險費、
電信費用、捐款、網路服務等 ) 係向特約商店約定或
申請，持卡人所持有之卡片有換卡 ( 不論卡號是否有
變 ) 之情事，在新卡尚未開卡前，舊卡停用日起 30 天
內，特約商店仍可以舊卡繼續扣繳成功，舊卡停用日
後 30 日起在新卡未開卡之情況下，則特約商店無法
扣繳成功。

第二十二十條（補發新卡、換發新卡及屆期 續發
新卡）

三、信用卡有效期限屆至至前，持卡人如無續
用之意願，須於有效期限屆滿前，事先通知通知
星展（台灣）終止本契約或於接獲續發新卡
後七日內以將信用卡截斷並掛號寄回星展 ( 將信用卡截斷並掛號寄回星展 ( 
台灣 ) 之方式台灣 ) 之方式通知星展 ( 台灣 ) 解除契約，無
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但已使
用核發新卡者，不在此限。

註：持卡人以原信用卡向貴行申辦各項公用
事業代繳，倘有換卡、續卡、或補發之情事，
貴行將會自動為持卡人將代繳各項費用之設
定轉換至新卡，並於轉換完成後以新卡繼續
扣款，無論新卡是否開卡；在貴行將代繳設
定轉換至新卡作業完成前，則仍會以原信用
卡繼續扣繳。

無無 第二十條（補發新卡、換發新卡及屆期 續發第二十條（補發新卡、換發新卡及屆期 續發
新卡）新卡）

四、持卡人如因污損、消磁、刮傷或其他原四、持卡人如因污損、消磁、刮傷或其他原
因致令信用卡不堪使用須換發新卡者，星展因致令信用卡不堪使用須換發新卡者，星展
（台灣）得收取晶片信用卡製卡手續費新臺（台灣）得收取晶片信用卡製卡手續費新臺
幣參佰元整。幣參佰元整。

無無 第二十條（補發新卡、換發新卡及屆期 續發第二十條（補發新卡、換發新卡及屆期 續發
新卡） 新卡） 
五、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五、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星展 ( 台灣 ) 得通知持卡人換發新卡，持卡人星展 ( 台灣 ) 得通知持卡人換發新卡，持卡人
如於通知所載之一定期間內未表示異議，即如於通知所載之一定期間內未表示異議，即
視為同意 : 視為同意 : 
1. 因聯名卡、認同卡或店內合作契約終止，1. 因聯名卡、認同卡或店內合作契約終止，
依星展 ( 台灣 ) 與持卡人原申請契約規定換發依星展 ( 台灣 ) 與持卡人原申請契約規定換發
新卡，惟應事先以書面或與持卡人約定之電新卡，惟應事先以書面或與持卡人約定之電
子文件通知持卡人。 子文件通知持卡人。 
2. 因原發卡機構發生分割、合併或其他信用2. 因原發卡機構發生分割、合併或其他信用
卡資產移轉等情形而換發新卡，惟應事先以卡資產移轉等情形而換發新卡，惟應事先以
書面或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件通知持卡人。書面或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件通知持卡人。
 3. 因星展 (  3. 因星展 ( 台灣 ) 將信用卡由磁條卡升級為晶台灣 ) 將信用卡由磁條卡升級為晶
片卡或將晶片卡功能調整而換發新卡，惟應片卡或將晶片卡功能調整而換發新卡，惟應
事先以書面或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件通知事先以書面或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件通知
持卡人。持卡人。



25 tcl-coll

第二十二十條（抵銷及抵充）

一、持卡人經貴行依第二十三條主張視為全部到期之
權利時，貴行得將持卡人寄存於貴行之各種存款（支
票存款除外）對貴行之其他債權於必要範圍內期前清
償，並得將期前清償之款項抵銷持卡人對貴行所負之
本契約債務。 

第二十一二十一條（抵銷及抵充） 
一、持卡人經星展（台灣）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主
張視為全部到期之權利時，星展（台灣）得
將持卡人寄存於星展（台灣）（包括總行及（包括總行及
各分支機構）各分支機構） 之各種存款（支票存款除外）
及對星展（台灣）之其他債權於必要範圍內
期前清償，並得將期前清償之款項抵銷持卡
人對星展（台灣）所負本契約之債務（支票（支票
存款須另依支票存款往來約定書之約定，終存款須另依支票存款往來約定書之約定，終
止支票存款契約後，星展（台灣）始得行使止支票存款契約後，星展（台灣）始得行使
抵銷權）。抵銷權）。

第二十一二十一條（契約之變更） 
一、本契約約款如有修改或增刪時，貴行以書面、電
子文件或其他持卡人同意之方式通知持卡人後，持卡
人於七日內不為異議者，視同承認該修改或增刪約
款。持卡人如有異議，應通知貴行終止契約。下列事下列事
項如有變更，應於變更前六十日以書面、或以前項事項如有變更，應於變更前六十日以書面、或以前項事
先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件通知持卡人，並於該書面先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件通知持卡人，並於該書面
或電子文件以顯著明確文字載明其變更事項、新舊約或電子文件以顯著明確文字載明其變更事項、新舊約
款內容，暨告知持卡人得於變更事項生效前表示異款內容，暨告知持卡人得於變更事項生效前表示異
議，及持卡人未於該期間內異議者，視同承認該修改議，及持卡人未於該期間內異議者，視同承認該修改
或增刪約款；並告知持卡人如有異議，應於前述得異或增刪約款；並告知持卡人如有異議，應於前述得異
議時間內通知貴行終止契約，且除第五款事由外，並議時間內通知貴行終止契約，且除第五款事由外，並
得於契約終止後請求按實際持卡月份 ( 不滿一個月者，得於契約終止後請求按實際持卡月份 ( 不滿一個月者，
該月不予計算 ) 比例退還部分年費： 該月不予計算 ) 比例退還部分年費： 
1. 增加持卡人之可能負擔。 1. 增加持卡人之可能負擔。 
2. 提高循環信用利率。 2. 提高循環信用利率。 
3. 3. 循環信用利率採浮動式者，變更所選擇之指標利率。 循環信用利率採浮動式者，變更所選擇之指標利率。 
4. 變更循環信用利息計算方式。 4. 變更循環信用利息計算方式。 
5. 5. 信用卡使用方式及遺失、被竊或滅失時之處理方式。 信用卡使用方式及遺失、被竊或滅失時之處理方式。 
6. 持卡人對他人無權使用其信用卡後所發生之權利義6. 持卡人對他人無權使用其信用卡後所發生之權利義
務關係。務關係。  
7. 有關信用卡交易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與涉及持卡人7. 有關信用卡交易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與涉及持卡人
權利義務之信用卡國際組織相關 重要規範。 權利義務之信用卡國際組織相關 重要規範。 
8. 提供持卡人之各項權益、優惠或服務之期間及適用8. 提供持卡人之各項權益、優惠或服務之期間及適用
條件。條件。

第二十二二十二條（契約之變更） 
一、本契約約款如有修改或增刪時，星展（台
灣）以書面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之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件
或其他持卡人同意之方式通知持卡人後，持
卡人於七日內不為異議者，視同承認該修改
或增刪約款。持卡人如有異議，應通知星展
（台灣）終止契約。

第二十一二十一條（契約之變更） 
二、除本契約書之約定事項外，如果持卡人另外使用除本契約書之約定事項外，如果持卡人另外使用
貴行提供任何與信用卡相關之服務，而有關貴行之該貴行提供任何與信用卡相關之服務，而有關貴行之該
等服務收費事項有所變更時，貴行等服務收費事項有所變更時，貴行應於變更前六十日
以書面通知該等服務之該等服務之持卡人，並於該書面以顯著明
確文字載明其收費收費變更內容，暨告知持卡人得於變更
事項生效前表示異議，及持卡人未於該等期間內異議
者，視同承認該變更事項變更事項；並告知持卡人如有異議，
應於前述述異議時間內通知貴行終止該等服務該等服務契約。如如
果表示異議之持卡人對該等服務有預先繳交年費或月果表示異議之持卡人對該等服務有預先繳交年費或月
費等類似性質費用予貴行時費等類似性質費用予貴行時，並得請求按實際使用該使用該
服務之天數服務之天數，比例退還部份預繳費用預繳費用。

第二十二二十二條（契約之變更） 
二、下列事項如有變更下列事項如有變更，應於變更前六十日
以書面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件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件通知
持卡人，並於該書面或電子文件電子文件中以顯著明
確文字載明其變更事項、新舊約款事項、新舊約款內容，暨
告知持卡人得於變更事項生效前表示異議，
及持卡人未於該期間內異議者，視為承認該
修改或增刪約款修改或增刪約款；並告知持卡人如有異議，
應於前項前項得異議期間內通知星展（台灣）終
止契約，並得於契約終止後於契約終止後請求按實際持卡持卡
月份（不滿一個月者，該月不予計算）月份（不滿一個月者，該月不予計算）比例
退還部分年費：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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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持卡人之可能負擔。1. 增加持卡人之可能負擔。

2. 提高循環信用利率。2. 提高循環信用利率。

3. 循環信用利率採浮動式者，變更所選擇之3. 循環信用利率採浮動式者，變更所選擇之
指標利率。指標利率。

4. 變更循環信用利息計算方式。4. 變更循環信用利息計算方式。

5. 信用卡使用方式及遺失、被竊或滅失時之5. 信用卡使用方式及遺失、被竊或滅失時之
處理方式。處理方式。

6. 持卡人對他人無權使用其信用卡後所發生6. 持卡人對他人無權使用其信用卡後所發生
之權利義務關係。之權利義務關係。

7. 有關信用卡交易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與涉7. 有關信用卡交易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與涉
及持卡人權利義務之信用卡國際組織相關重及持卡人權利義務之信用卡國際組織相關重
要規範。要規範。

8. 提供持卡人之各項權益、優惠、或服務之8. 提供持卡人之各項權益、優惠、或服務之
期間及適用條件。期間及適用條件。

第二十一二十一條（契約之變更） 
四、貴行以書面以書面通知持卡人變更契約約款時，如持卡
人於異議期限內，表示異議，並因而終止契約者，貴
行對於使用循環信用方式或分期付款方式繳款之持卡
人，應給予至少六期之緩衝期，但原分期付款剩餘期
數小於六期者，依本契約書本契約書繼續履行。本契約約定本契約約定
條款第四、十四、十五、二十、二十二、二十四、 條款第四、十四、十五、二十、二十二、二十四、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條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條因繼續履行契約之需要，
對貴行與持卡人依然有效。

第二十二二十二條（契約之變更） 
四、星展（台灣）依第一項或第二項通知持
卡人變更契約約款時，如持卡人於異議期限
內表示異議，並因而終止契約者，星展（台
灣）對於使用循環信用方式或分期付款方式
繳款之持卡人，應給予至少六期之緩衝期。
但原分期付款剩餘期數小於六期者，依原契原契
約約繼續履行。原信用卡原信用卡契約第五條、第七條第五條、第七條
第七項、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一 第七項、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一 
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
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因繼續履行契約之需
要，對星展（台灣）與持卡人繼續有效。

第二十二二十二條（信用卡使用之限制）

一、持卡人如有下列事由之一者，貴行無須事先通知
或催告，得降低持卡人之信用額度、調整循環信用最
低應繳比率或金額或暫時停止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之權
利，並應立即通知持卡人：  
1. 持卡人違反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二項或第四項1. 持卡人違反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二項或第四項
或第十條第二項者。或第十條第二項者。 
2. 持卡人於申請時所填寫或提出之文件不實，或未於
信用卡上簽名或以任何方式或以任何方式將信用卡之占有移轉或授或授
權他人使用權他人使用，或與他人或特約商店偽造虛構不實交易
行為或共謀詐欺而以信用卡簽帳方式或其他方式折換
金錢或取得利益，或以信用卡向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
非各信用卡組織委託辦理預借現金之機構或向他人直
接或間接取得資金融通。  
3. 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將使用自動化設備辦理
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 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
人同一性之方式告知他人者。  
4. 持卡人連續二期未繳付最低應繳金額或所繳付款項
未達貴行所定最低應繳金額者。  
5. 持卡人依法聲請和解、破產、更生、清算、前置協
商、公司重整或經票據交換所宣告拒絕往來、停止營
業或清理債務者。 

第二十三二十三條（信用卡使用之限制） 
一、持卡人如有下列事由之一者，星展 （台
灣）無須事先通知或催告，得降低持卡人之
信用額度、調整循環信用最低應繳比率或金
額或暫時停止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之權利，並
應立即通知持卡人： 
1. 持卡人於申請時所填寫或提出之文件不實，
或未於信用卡上簽名或將信用卡之占有移
轉，或與他人或特約商店偽造虛構不實交易
行為或共謀詐欺而以信用卡簽帳方式或其他
方式折換金錢或取得利益，或以信用卡向未
經主管機關核准或非各信用卡組織委託辦理
預借現金之機構或向他人直接或間接取得資
金融通。 
2. 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將使用自動化設
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
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告知他人者。 
3. 持卡人連續二期所繳付款項未達星展（台
灣）所定最低應繳金額。 
4. 持卡人依法聲請和解、破產、更生、清算、
前置協商、公司重整或經票據交換所宣告拒
絕往來、 停止營業或清理債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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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持卡人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法定代理人、代表人、
管理人者、關於該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經票據交換所公
告拒絕往來者。  
7. 持卡人因刑事而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或沒收主要
財產之宣告者，或持卡人因洗錢防制法所稱之特定犯或持卡人因洗錢防制法所稱之特定犯
罪而受有罪之宣告者。 罪而受有罪之宣告者。 
8. 持卡人為受經濟制裁、外國政府或國際洗錢防制組8. 持卡人為受經濟制裁、外國政府或國際洗錢防制組
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者、或其國籍或居住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者、或其國籍或居住
地為我國或美國政府之制裁區域或國家者。 地為我國或美國政府之制裁區域或國家者。 
9. 貴行依洗錢防制及相關法令於辦理信用卡過程以及9. 貴行依洗錢防制及相關法令於辦理信用卡過程以及

5. 持卡人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法定代理人、
代表人、管理人者， 關於該法人或非法人團
體經票據交換所公告拒絕往來者。 
6. 持卡人因刑事而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或
沒收主要財產之宣告者。 
7. 星展（台灣）為保障持卡人之權利，發現星展（台灣）為保障持卡人之權利，發現
有合理之理由認定有消費異常或其他類似情有合理之理由認定有消費異常或其他類似情
形時。形時。

持卡期間定期或不定期審查持卡人身分作業或認為必持卡期間定期或不定期審查持卡人身分作業或認為必
要時（包括但不限於： 懷疑客戶涉及非法活動、疑要時（包括但不限於： 懷疑客戶涉及非法活動、疑
似為洗錢之交易、資助恐怖主義活動、或媒體報導涉似為洗錢之交易、資助恐怖主義活動、或媒體報導涉
及違法之特殊案件、或客戶若與美商花旗銀行或花旗及違法之特殊案件、或客戶若與美商花旗銀行或花旗
集團（包括其子公司與分支機構） 有往來關係，卻集團（包括其子公司與分支機構） 有往來關係，卻
未配合其審查作業或提供相關資訊等，貴行為執行花未配合其審查作業或提供相關資訊等，貴行為執行花
旗集團全球一致之洗錢防制政策需為風險控管等事由旗集團全球一致之洗錢防制政策需為風險控管等事由
時），得要求持卡人於接獲貴行通知期限內提供審查時），得要求持卡人於接獲貴行通知期限內提供審查
所需之必要個人或公司資料、或對交易性質與目的或所需之必要個人或公司資料、或對交易性質與目的或
資金來源進行說明， 持卡人不配合說明或逾期仍不履資金來源進行說明， 持卡人不配合說明或逾期仍不履
行者（包括但不限於經本行書面通知後未於期限內提行者（包括但不限於經本行書面通知後未於期限內提
出相關資料等）。出相關資料等）。

第二十二二十二條（信用卡使用之限制）

二、持卡人如有下列事由之一者，經貴行事先通知或
催告後，且持卡人無法釋明正當理由，貴行得暫時降
低持卡人之信用額度、調整循環信用 最低應繳比率或
金額。情節重大必要時，並得暫時停止持卡人使用信
用卡之權利：  
1. 持卡人違反第二條第二項，貴行已依原申請時填載1. 持卡人違反第二條第二項，貴行已依原申請時填載
資料之聯絡地址、電話通知而無法取得聯繫，或持卡資料之聯絡地址、電話通知而無法取得聯繫，或持卡
人職業或職務有所變動足以降低原先對持卡人信用估人職業或職務有所變動足以降低原先對持卡人信用估
計者。 計者。  
2. 持卡人有一期所繳付款項未達貴行所定最 低應繳金
額者。  
3. 持卡人超過信用額度使用信用卡交易者。  
4. 持卡人存款不足而退票者。  
5. 持卡人因本條第一項事由遭其他發卡機構 暫停使用
信用卡之權利或終止信用卡契約 者。  
6. 持卡人主要財產受強制執行者。  
7. 持卡人因稅務關係被提起訴訟或因涉及財產犯罪、
洗錢防制法所稱之特定犯罪洗錢防制法所稱之特定犯罪遭刑事起訴者。  
8. 持卡人職業、職務、經濟來源或舉債情形（包含但
不限於各金融機構或貴行所核發信用卡、現金卡及其
他消費性貸款之總額度與往來之狀況）有所變動，有
具體事實足供貴行降低原先對持卡人信用之估計者。

第二十三二十三條（信用卡使用之限制） 
二、持卡人如有下列事由之一，經星展 （台
灣）事先通知或催告，且持卡人無法釋明正
當理由者，得降低持卡人之信用額度、調整
循環信用最低應繳比率或金額。情節重大時， 
得暫時停止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之權利：  
1. 持卡人有一期所繳付款項未達星展（台灣）
所定最低應繳金額者。  
2. 持卡人超過信用額度使用信用卡交易者。  
3. 持卡人存款不足而退票者。  
4. 持卡人因本條第一項事由遭其他發卡機構
暫停使用信用卡之權利或終止信用卡契約
者。  
5. 持卡人主要財產受強制執行者。  
6. 持卡人因稅務關係被提起訴訟，或因涉及
財產犯罪遭刑事起訴者。  
7. 持卡人職業、職務、經濟來源或舉債情形
（包含但不限於各金融機構或發卡機構所核
發信用卡、現金卡及其他消費性貸款之總額
度與往來之狀況）有所變動，有具體事實足
供星展（台灣）降低原先對持卡人信用之估
計者。  
8. 8. 持卡人對任一金融機構或發卡機構 ( 持卡人對任一金融機構或發卡機構 ( 包括包括
總機構或分支機構 ) 之任一債務延不償還、總機構或分支機構 ) 之任一債務延不償還、
遲延繳納 本金或利息，或根據星展（台灣）遲延繳納 本金或利息，或根據星展（台灣）
授信政策或客戶使用狀況之評估，有具體事授信政策或客戶使用狀況之評估，有具體事
實足供星展 ( 台灣 ) 降低對持卡人信用之預實足供星展 ( 台灣 ) 降低對持卡人信用之預
估。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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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二十三條（喪失期限利益及契約之終止）

四、持卡人得隨時以書面通知以書面通知貴行終止本契約。除法
令有強制禁止之規定者外，貴行基於持卡人持卡及與持卡人持卡及與
用卡用卡安全與風險、持卡人之消費及還款狀況等考量持卡人之消費及還款狀況等考量，
若持卡人卡片停止消費二十四個月以上停止消費二十四個月以上，得以最少
三十日前之書面通知停止或取消持卡人使用信用卡。 之書面通知停止或取消持卡人使用信用卡。   
五、附卡持卡人如未成年且未婚者，其法定代理人或五、附卡持卡人如未成年且未婚者，其法定代理人或
父母有權以書面通知貴行調閱持卡人帳單或終止附卡父母有權以書面通知貴行調閱持卡人帳單或終止附卡
之信用卡契約。之信用卡契約。 
六、持卡人如有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事由，或信用
卡有效期限屆至者，貴行得以書面通知持卡人終止契
約。持卡人如有前條第一項第九款之事由，貴行亦可持卡人如有前條第一項第九款之事由，貴行亦可
暫時或永久終止持卡人與貴行往來之各項業務關係暫時或永久終止持卡人與貴行往來之各項業務關係

（包括但不限於存款、房屋貸款、信用貸款等業務）；（包括但不限於存款、房屋貸款、信用貸款等業務）；
倘持卡人信託財產餘額為零，貴行亦得終止與持卡人倘持卡人信託財產餘額為零，貴行亦得終止與持卡人
間之信託契約。前述各項業務喪失期限利益及終止之間之信託契約。前述各項業務喪失期限利益及終止之
規定，依各該業務之申請書及約定條款辦理。規定，依各該業務之申請書及約定條款辦理。 
七、本契約終止或解除後，正卡持卡人及附卡持卡人
均不得再使用信用卡（含有效期限尚未屆至者）。但
如終止或解除其中一種信用卡契約，則僅就該契約發
生效力，其他信用卡契約仍為有效。

第二十四二十四條（喪失期限利益及契約之終止）

四、持卡人得隨時將信用卡截斷作廢交還星信用卡截斷作廢交還星
展展（台灣）以終止本契約。除法令有強制禁
止之規定者外，星展（台灣）基於風險、安基於風險、安
全、持卡人之財務、信用、消費及還款狀況全、持卡人之財務、信用、消費及還款狀況
等考量等考量，若持卡人卡片連續十二個月（含）連續十二個月（含）
以上未使用且無使用循環信用餘額者以上未使用且無使用循環信用餘額者，得以
最少三十日前之書面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之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之
電子文件通知取消持卡人使用之信用卡並終電子文件通知取消持卡人使用之信用卡並終
止本契約。止本契約。 
五、除經星展（台灣）同意免收或減收年費五、除經星展（台灣）同意免收或減收年費
外，若持卡人未於星展（台灣）指定期限內外，若持卡人未於星展（台灣）指定期限內
繳交年費，星展（台灣）無須事先通知或催繳交年費，星展（台灣）無須事先通知或催
告，得逕行終止契約或停止其使用信用卡之告，得逕行終止契約或停止其使用信用卡之
權利。權利。

六、持卡人如有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事由，
或信用卡有效期限屆至者，星展（台灣）得
以書面通知持卡人終止本契約。 
七、本契約終止或解除後，正卡持卡人及附
卡持卡人均不得再使用信用卡（含有效期限
尚未屆至者）。但如終止或解除其中一種信
用卡契約，則僅就該契約發生效力，其他信
用卡契約仍為有效。 
八、持卡人於本行所有信用卡契約均已終止八、持卡人於本行所有信用卡契約均已終止
或解除後，如需星展（台灣）開立「清償證或解除後，如需星展（台灣）開立「清償證
明」以證明已繳清所有款項，星展（台灣）明」以證明已繳清所有款項，星展（台灣）
將於開立證明時收取每份新臺幣參佰元之手將於開立證明時收取每份新臺幣參佰元之手
續費。續費。

第二十四二十四條（適用法律） 
二、依本契約發生債權債權債務之關係，其法律行為之成
立要件、效力及方式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第二十五二十五條（適用法律） 
二、依本契約發生債務債務之關係，其法律行為
之成立要件、效力及方式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無無 第二十八條（其他約定事項）第二十八條（其他約定事項）

二、對於已屆成年至 24 歲之一般持卡人，若二、對於已屆成年至 24 歲之一般持卡人，若
其申請時未表明學生身分者，星展（台灣）其申請時未表明學生身分者，星展（台灣）
有權至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確認持卡有權至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確認持卡
人的非學生身分。若經確認後發現持卡人具人的非學生身分。若經確認後發現持卡人具
學生身分，則星展（台灣）得不經事前通知學生身分，則星展（台灣）得不經事前通知
或催告，逕行 降低持卡人信用額度、暫時停或催告，逕行 降低持卡人信用額度、暫時停
止持卡人卡片使用之權利或終止本契約。持止持卡人卡片使用之權利或終止本契約。持
卡人若具學生身分者，同意星展（台灣）得卡人若具學生身分者，同意星展（台灣）得
先行知會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後，始為核卡，先行知會其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後，始為核卡，
並請其注意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之情形。星展並請其注意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之情形。星展
（台灣）如發現持卡人未據實告知具有學生（台灣）如發現持卡人未據實告知具有學生
身分，且持有超過三家銀行之信用卡及任一身分，且持有超過三家銀行之信用卡及任一
家銀行之信用額度已超過新臺幣二萬元之情家銀行之信用額度已超過新臺幣二萬元之情
事，得立即通知持卡人停止卡片的使用。如事，得立即通知持卡人停止卡片的使用。如
持卡人具有學生身分，同意星展（台灣）得持卡人具有學生身分，同意星展（台灣）得
依持卡人之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要求，提供依持卡人之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要求，提供
持卡人消費紀錄、帳單及停止持卡人使用信持卡人消費紀錄、帳單及停止持卡人使用信
用卡之權利，無須事前通知持卡人。持卡人用卡之權利，無須事前通知持卡人。持卡人
年滿十八歲以上者，同意授權持卡人之父母年滿十八歲以上者，同意授權持卡人之父母
或法定代理人得行使前述之權利。又持卡人或法定代理人得行使前述之權利。又持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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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超出清償能力刷卡之情形者，持卡人同如有超出清償能力刷卡之情形者，持卡人同
意星展（台灣）得不經事前通知或催告，逕意星展（台灣）得不經事前通知或催告，逕
行降低持卡人之信用額度或暫時停止持卡人行降低持卡人之信用額度或暫時停止持卡人
使用信用卡之權利。使用信用卡之權利。

第二十七條（其他約定事項）第二十七條（其他約定事項）

二、貴行得依相關法令規定將本約定條款所發生之債二、貴行得依相關法令規定將本約定條款所發生之債
權、債務之一部或全部移轉或設定質權予第三人，或權、債務之一部或全部移轉或設定質權予第三人，或
由貴行指定之第三人繼受貴行成為本約定條款之當事由貴行指定之第三人繼受貴行成為本約定條款之當事
人。為達成上述目的，持卡人亦同意貴行得將其個人人。為達成上述目的，持卡人亦同意貴行得將其個人
資料提供予該第三人或其指定之人。資料提供予該第三人或其指定之人。

無無

第二十七條（其他約定事項）第二十七條（其他約定事項）

三、持卡人同意倘貴行與持卡人所持有之聯名 / 認同三、持卡人同意倘貴行與持卡人所持有之聯名 / 認同
卡團體之合作契約終止時，貴行得依法在一定期間前卡團體之合作契約終止時，貴行得依法在一定期間前
以書面通知持卡人原合作契約之終止及換發之信用卡以書面通知持卡人原合作契約之終止及換發之信用卡
種類，持卡人倘未於前揭一定期間表達異議，貴行得種類，持卡人倘未於前揭一定期間表達異議，貴行得
直接換發該書面通知所載之信用卡供持卡人使用，持直接換發該書面通知所載之信用卡供持卡人使用，持
卡人仍願遵守本契約及各該新換發信用卡約定條款之卡人仍願遵守本契約及各該新換發信用卡約定條款之
規定。然持卡人若已持有終止合作之聯名 / 認同卡以規定。然持卡人若已持有終止合作之聯名 / 認同卡以
外之貴行信用卡，貴行亦得不換發貴行之其他信用卡外之貴行信用卡，貴行亦得不換發貴行之其他信用卡
供持卡人使用。供持卡人使用。

無無

第二十七條（其他約定事項）第二十七條（其他約定事項）

四、除循環信用利率仍依第十五條約定辦理外，本契四、除循環信用利率仍依第十五條約定辦理外，本契
約所約定之年費、各項手續費或違約金等收費，貴行約所約定之年費、各項手續費或違約金等收費，貴行
得於每年七月一日審視是否調整；如係調降或取消收得於每年七月一日審視是否調整；如係調降或取消收
取，持卡人同意貴行得隨時調整，不受前述調整頻率取，持卡人同意貴行得隨時調整，不受前述調整頻率
之限制。貴行於核發新卡時提供予持卡人之各項權之限制。貴行於核發新卡時提供予持卡人之各項權
益、優惠或服務，除有不可歸責於貴行之事由而有需益、優惠或服務，除有不可歸責於貴行之事由而有需
於提供期間內調整之情形外，貴行提供持卡人之各項於提供期間內調整之情形外，貴行提供持卡人之各項
權益、優惠或服務之調整頻率依貴行最新公告為主。權益、優惠或服務之調整頻率依貴行最新公告為主。

無無

第二十七條（其他約定事項）第二十七條（其他約定事項）

六、發卡機構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之目六、發卡機構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之目
的，持卡人同意發卡機構得依信用卡約定條款、「洗的，持卡人同意發卡機構得依信用卡約定條款、「洗
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金融機構防制洗錢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金融機構防制洗錢
辦法」及「辦理信用卡業務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及「辦理信用卡業務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注意事項範本」之規定，進行相關措施。注意事項範本」之規定，進行相關措施。

無無

第二十八二十八條（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灣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
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規定小額訴訟管轄法院
之適用。

第二十九二十九條（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北地方法院
或台北簡易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
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
四百三十六條之九規定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
適用。

無無 第三十條（稅務要求之遵循）第三十條（稅務要求之遵循）

一、資訊揭露一、資訊揭露

於經持卡人同意之星展（台灣）告知書外，於經持卡人同意之星展（台灣）告知書外，
且在不影響星展（台灣）所提供之該告知書且在不影響星展（台灣）所提供之該告知書
之範圍內，持卡人授權星展（台灣）、星展之範圍內，持卡人授權星展（台灣）、星展
（台灣）員工，及任何因工作、職權或職務（台灣）員工，及任何因工作、職權或職務
範圍接觸與持卡人個人及帳戶資料（下稱「個範圍接觸與持卡人個人及帳戶資料（下稱「個
人資料」）有關之星展（台灣）紀錄、簿冊、人資料」）有關之星展（台灣）紀錄、簿冊、
或任何往來紀錄或資料之其他人，得依任何或任何往來紀錄或資料之其他人，得依任何
適用之國內外法令（包括使星展（台灣）負適用之國內外法令（包括使星展（台灣）負
有申報及／或扣除扣繳稅額義務之任何適用 有申報及／或扣除扣繳稅額義務之任何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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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內外法律，例如美國外國帳戶稅務遵循之國內外法律，例如美國外國帳戶稅務遵循
法（及其修訂、取代或替代之法律）之要求，法（及其修訂、取代或替代之法律）之要求，
向下列之人揭露任何個人資料：向下列之人揭露任何個人資料：

1. 星展（台灣）之任何分公司、代表處、母1. 星展（台灣）之任何分公司、代表處、母
公司、關係企業、子公司、代理人、委外公司、關係企業、子公司、代理人、委外
服務提供者及其代理人、任何其他人或星展 服務提供者及其代理人、任何其他人或星展 
（台灣）位於任何地區之任何其他辦公處所； （台灣）位於任何地區之任何其他辦公處所； 
2. 位於臺灣、新加坡或其他國家之任何政府2. 位於臺灣、新加坡或其他國家之任何政府
機關、準政府機關、監管機關、財政、貨幣機關、準政府機關、監管機關、財政、貨幣
或其他主管機關、機構或個人；及 或其他主管機關、機構或個人；及 
3. 星展（台灣）負有義務向其揭露或星展（台3. 星展（台灣）負有義務向其揭露或星展（台
灣）合理認為依星展（台灣）利益而需向其灣）合理認為依星展（台灣）利益而需向其
揭露之任何人。揭露之任何人。

二、情事變更之通知二、情事變更之通知

持卡人將立即以書面通知星展（台灣）下列持卡人將立即以書面通知星展（台灣）下列
任何事項之變更： 任何事項之變更： 
1. 持卡人之營業項目、狀態、身份，包括國1. 持卡人之營業項目、狀態、身份，包括國
籍、居住地、稅務地址、登記地址、電話及籍、居住地、稅務地址、登記地址、電話及
傳真號碼及電子郵件地址之任何變更（如有傳真號碼及電子郵件地址之任何變更（如有
適用）；及 適用）；及 
2. 持卡人之組成、股東、合夥人、董事或公2. 持卡人之組成、股東、合夥人、董事或公
司秘書或持卡人營業之性質（如有適用）。司秘書或持卡人營業之性質（如有適用）。

三、詢問之協助三、詢問之協助

持卡人將全力協助星展 ( 台灣 ) 為遵循任何適持卡人將全力協助星展 ( 台灣 ) 為遵循任何適
用之國內外法令（包括美國外國帳戶稅務遵用之國內外法令（包括美國外國帳戶稅務遵
循法（及其修訂、取代或替代之法律）及／循法（及其修訂、取代或替代之法律）及／
或任何政府機關之任何其他申報及／或扣除或任何政府機關之任何其他申報及／或扣除
扣繳稅額要求）所提出之任何詢問，包括立扣繳稅額要求）所提出之任何詢問，包括立
即提供星展（台灣）為遵循任何適用之國內即提供星展（台灣）為遵循任何適用之國內
外法令所必須之所有相關資訊、細節及／或外法令所必須之所有相關資訊、細節及／或
文件。文件。

四、星展（台灣）預扣款項之權利四、星展（台灣）預扣款項之權利

星展（台灣）支付予持卡人之任何金額均應星展（台灣）支付予持卡人之任何金額均應
受所有適用之國內外法令之規範，包括任何受所有適用之國內外法令之規範，包括任何
扣除扣繳稅額要求、外匯限制或管制規定。扣除扣繳稅額要求、外匯限制或管制規定。
持卡人同意及承諾，星展（台灣）依據前開持卡人同意及承諾，星展（台灣）依據前開
適用之國內外法令得自任應支付予持卡人之適用之國內外法令得自任應支付予持卡人之
款項中，逕行扣除或被要求執行扣除該扣繳款項中，逕行扣除或被要求執行扣除該扣繳
稅額、將該款項存入雜項或其他帳戶，及／稅額、將該款項存入雜項或其他帳戶，及／
或暫時保管該款項，直至決定該扣除扣繳稅或暫時保管該款項，直至決定該扣除扣繳稅
額要求、外匯限制或管制規定之適用性。星額要求、外匯限制或管制規定之適用性。星
展（台灣）不就該扣除扣繳稅額、暫時保管展（台灣）不就該扣除扣繳稅額、暫時保管
或存入所生之任何損失負責。或存入所生之任何損失負責。

五、賠償五、賠償

如持卡人未履行或拒絕履行持卡人於本條項如持卡人未履行或拒絕履行持卡人於本條項
下之任何義務，持卡人同意賠償因持卡人未下之任何義務，持卡人同意賠償因持卡人未
遵守相關法令（包括但不限於美國外國帳戶遵守相關法令（包括但不限於美國外國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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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遵循法及其修訂、取代或替代之法令）稅務遵循法及其修訂、取代或替代之法令）
而使星展（台灣）遭受之任何支出、損失、而使星展（台灣）遭受之任何支出、損失、
賠償、罰款，扣繳稅額或其他稅負或其他相賠償、罰款，扣繳稅額或其他稅負或其他相
關款項。關款項。

六、終止與關閉帳戶六、終止與關閉帳戶

縱持卡人與星展（台灣）間於本條款或其他縱持卡人與星展（台灣）間於本條款或其他
契約有不同約定，如持卡人不同意本條款，契約有不同約定，如持卡人不同意本條款，
或雖同意惟嗣後撤回同意，或請求星展（台或雖同意惟嗣後撤回同意，或請求星展（台
灣）不得為遵循相關稅務、申報及／或扣繳灣）不得為遵循相關稅務、申報及／或扣繳
稅務要求之目的而蒐集、處理、利用或國際稅務要求之目的而蒐集、處理、利用或國際
傳輸持卡人個人資料，或不遵守本條款之約傳輸持卡人個人資料，或不遵守本條款之約
定者，持卡人同意星展（台灣）在相關法令定者，持卡人同意星展（台灣）在相關法令
許可範圍內，有權於通知持卡人後，逕行立許可範圍內，有權於通知持卡人後，逕行立
即終止相關服務及／或與持卡人間之所有契即終止相關服務及／或與持卡人間之所有契
約，及／或關閉持卡人在星展（台灣）之所約，及／或關閉持卡人在星展（台灣）之所
有帳戶。有帳戶。

七、不一致條款七、不一致條款

如本條款之約定與相關產品及／或服務適用如本條款之約定與相關產品及／或服務適用
之任何其他條款有不一致之處，於星展（台之任何其他條款有不一致之處，於星展（台
灣）遵循稅務、申報及／或扣除扣繳稅額要灣）遵循稅務、申報及／或扣除扣繳稅額要
求（包括但不限於美國外國帳戶稅務遵循法求（包括但不限於美國外國帳戶稅務遵循法
（及其修訂、取代或替代之法律））之範圍（及其修訂、取代或替代之法律））之範圍
內，應以本條款約定為準。內，應以本條款約定為準。

無無 第三十一條（洗錢防制及反恐條款） 第三十一條（洗錢防制及反恐條款） 
持卡人了解星展銀行集團其他成員均須遵守持卡人了解星展銀行集團其他成員均須遵守
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公共及監管機關就有關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公共及監管機關就有關
防制洗錢、打擊資恐活動或對任何可能受制防制洗錢、打擊資恐活動或對任何可能受制
裁人士或團體提供金融及其他服務所訂的法裁人士或團體提供金融及其他服務所訂的法
律、規則及要求。 持卡人同意： 律、規則及要求。 持卡人同意： 
一、如星展（台灣）察覺或合理懷疑持卡人一、如星展（台灣）察覺或合理懷疑持卡人
有下列情事，星展（台灣）得延遲、停止或有下列情事，星展（台灣）得延遲、停止或
拒絕執行任何交易或提供任何服務、拒絕業拒絕執行任何交易或提供任何服務、拒絕業
務往來，或得逕行終止本信用卡契約書，而務往來，或得逕行終止本信用卡契約書，而
無須承擔任何責任：  無須承擔任何責任：  
(1) 交易可能違反台灣或任何其他國家之任何(1) 交易可能違反台灣或任何其他國家之任何
法律或法規； 法律或法規； 
(2) 交易所涉之任何人 ( 自然人、公司或政府(2) 交易所涉之任何人 ( 自然人、公司或政府
機關 ) 遭到聯合國、美國、歐盟或任何國家機關 ) 遭到聯合國、美國、歐盟或任何國家
之經濟及貿易制裁，或直接或間接與遭到聯之經濟及貿易制裁，或直接或間接與遭到聯
合國、美國、歐盟或任何國家經濟及貿易制合國、美國、歐盟或任何國家經濟及貿易制
裁之人有所牽連； 裁之人有所牽連； 
(3) 交易可能直接或間接涉及於台灣或任何其(3) 交易可能直接或間接涉及於台灣或任何其
他國家係屬非法之行為所得，或交易可能直他國家係屬非法之行為所得，或交易可能直
接或間接運用於台灣或任何其他國信用卡會接或間接運用於台灣或任何其他國信用卡會
員約定條款信用卡會員約定條款家係屬非法員約定條款信用卡會員約定條款家係屬非法
之行為目的；之行為目的；

(4) 持卡人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法(4) 持卡人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法
人或團體，以及外國政府或國際洗錢防制組人或團體，以及外國政府或國際洗錢防制組
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者；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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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理懷疑持卡人涉及違法案件或財富及資(5) 合理懷疑持卡人涉及違法案件或財富及資
金來源自違反法令之管道。金來源自違反法令之管道。

二、持卡人應依星展（台灣）合理要求提供二、持卡人應依星展（台灣）合理要求提供
所有資訊，俾便星展（台灣）管理防制洗錢、所有資訊，俾便星展（台灣）管理防制洗錢、
打擊資恐或經濟及貿易制裁之風險，及遵循打擊資恐或經濟及貿易制裁之風險，及遵循
台灣、 新加坡或任何其他國家之任何法律或台灣、 新加坡或任何其他國家之任何法律或
法規。本人同意星展（台灣）得依台灣或其法規。本人同意星展（台灣）得依台灣或其
他國家之任何法律或法規之要求，向任何執他國家之任何法律或法規之要求，向任何執
法單位、監管機構或法院揭露有關本人的任法單位、監管機構或法院揭露有關本人的任
何資訊。何資訊。

三、銀行為控管風險及執行洗錢防制作業 ( 包三、銀行為控管風險及執行洗錢防制作業 ( 包
括新加坡商星展銀行 （DBS Bank Ltd.）之相括新加坡商星展銀行 （DBS Bank Ltd.）之相
關規範及措施 )，得將疑似洗錢之客戶，或經關規範及措施 )，得將疑似洗錢之客戶，或經
銀行控管特殊身份及與前揭目的相關之客戶銀行控管特殊身份及與前揭目的相關之客戶
之個人及交易等相關資料，傳遞予銀行之母之個人及交易等相關資料，傳遞予銀行之母
行及／或其下所有子公司、海外分行及關係行及／或其下所有子公司、海外分行及關係
企業，及其他依法令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對企業，及其他依法令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對
象作為機密使用 ( 包括有關任何服務之提供象作為機密使用 ( 包括有關任何服務之提供
及作為資料處理、統計及風險分析使用 )。及作為資料處理、統計及風險分析使用 )。

四、除持卡人已向星展（台灣）揭露其係以四、除持卡人已向星展（台灣）揭露其係以
受託人名義或以其他人名義者外，持卡人聲受託人名義或以其他人名義者外，持卡人聲
明其係以自己名義簽署本信用卡約定條款。明其係以自己名義簽署本信用卡約定條款。

五、持卡人向星展（台灣）聲明並承諾，星五、持卡人向星展（台灣）聲明並承諾，星
展（台灣）依持卡人指示所進行之任何交易展（台灣）依持卡人指示所進行之任何交易
或提供任何服務，將不會違反台灣或任何其或提供任何服務，將不會違反台灣或任何其
他國家之任何法律或法規。他國家之任何法律或法規。
六、持卡人應配合星展（台灣）依據 「銀行六、持卡人應配合星展（台灣）依據 「銀行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及「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及「信
用卡業務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用卡業務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
注意事項範本」暨其後修訂之規定辦理確認注意事項範本」暨其後修訂之規定辦理確認
客戶身份、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等客戶身份、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等
相關措施，若持卡人不配合定期審視、或星相關措施，若持卡人不配合定期審視、或星
展（台灣）於合理期間無法與持卡人取得聯展（台灣）於合理期間無法與持卡人取得聯
繫、或持卡人拒絕提供持卡人本人及法人或繫、或持卡人拒絕提供持卡人本人及法人或
團體持卡人之實質受益人、高階管理人、被團體持卡人之實質受益人、高階管理人、被
授權人或對客戶行使控制權之人等身分資授權人或對客戶行使控制權之人等身分資
訊、對刷卡交易之性質與目的或財富及資金訊、對刷卡交易之性質與目的或財富及資金
來源不願配合說明、或不配合星展（台灣） 來源不願配合說明、或不配合星展（台灣） 
提供審查所需資料或文件等，星展（台灣）提供審查所需資料或文件等，星展（台灣）
得暫時停止交易，或暫時停止持卡人一部或得暫時停止交易，或暫時停止持卡人一部或
全部使用信用卡之權利或終止信用卡契約。全部使用信用卡之權利或終止信用卡契約。

七、持卡人信用卡如涉及非法活動、疑似為七、持卡人信用卡如涉及非法活動、疑似為
洗錢之交易時、或持卡人經發現為受經濟制洗錢之交易時、或持卡人經發現為受經濟制
裁、外國政府或國際洗錢防制組織認定或追裁、外國政府或國際洗錢防制組織認定或追
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者，星展（台灣）得拒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者，星展（台灣）得拒
絕業務往來或逕行停卡。絕業務往來或逕行停卡。

謹通知您，花旗台灣將變更部份「信用卡約定條款」及相關服務或權益如本附錄。本次變更生效日
為民國 112 年 8 月 12 日。如您對本次變更有異議時，您得於民國 112 年 8 月 10 日上午 0 點 00 分前，
依據信用卡約定條款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約定通知花旗台灣終止契約；已繳年費之持卡人，並得請
求按實際持卡月份（不滿一個月者該月不予計算）比例退還部份年費，倘您未於前述期限前表示異
議，則視同您同意本次變更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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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花旗
台灣

星展
台灣

修訂內容

繳款方式 自動提款機轉帳

V V

原花旗行庫代號為 021，分割基準日後
更改為星展 810
您可持本行或他行金融卡至具跨行轉帳
功能之自動提款機繳款。
請選擇「繳費」功能並依指示進行交易：
輸入「星展銀行」代號：810
輸入「信用卡正卡卡號」：共 16 碼
輸入繳款金額

臨櫃繳款 V V

自分割基準日起，星展台灣將不再提
供以下二種信用卡繳款服務：
（1）臺灣銀行存戶之存簿繳款 / 網路
轉帳繳款
（2）農業金庫暨農漁會信用部臨櫃繳款
您可以在星展台灣、郵局全台分支機
構，使用信用卡帳單所附之二聯單臨
櫃繳款。有關分割基準日起之繳款方
式，請參閱本附錄。

即期支票繳款 X V

請使用劃線禁止背書轉讓之即期支票
辦理繳款，並於繳款截止日前七個工
作天以掛號郵寄至，星展銀行（台灣）
信用卡作業中心（11499 台北市內湖區
江南郵局第 60 號信箱）。 
受款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請於支票背面註明：正
卡身分證字號，以利入帳。 
註：請勿以一張支票繳付兩個（含）
以上之信用卡帳戶款項，如您要繳交
兩個（含）以上之信用卡帳戶款項，
請分別開立支票，以便準確入帳。

便利商店繳款 V V

您可持信用卡帳單上之繳款聯，或利
用星展 Card+ 信用卡數位服務，於全
台統一超商（7-ELEVEN）、OK 便利
店、全家便利商店（FamilyMart）出示
條碼進行繳款。繳款金額最高以新臺
幣貳萬元（含）為限，若應繳總帳款
或最低應繳金額超過貳萬元，請選擇
其他繳款方式。

匯款繳款 V V

您可至全台各金融機構填寫匯款單，
跨行匯款繳款（僅適用於本國人）：
收款人戶名：「信用卡繳款電匯專戶」
收款行庫：「星展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收款人帳號（14 碼）：998+ 正卡人身
分證字號
（英文字首代號 2 碼：A=01、B=02、
C=03…依此類推）

線上繳信用卡款 V V

請連結至星展 Card+ 信用卡數位服務
或星展 i 客服，即可透過您的本行或他
行活存帳戶，繳交信用卡款。或您亦
可透過星展 Card+ 信用卡數位服務至
超商出示條碼繳款。

信用卡基本權益 / 服務修訂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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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轉帳付款 V V

原於花旗台灣辦理自動轉帳付款者，
於分割基準日後星展台灣將依本附錄
「自動轉帳扣繳信用卡款調整規則」
所載進行扣款。
惟原扣款日為繳款截止日凌晨，將僅
執行一次扣款，若扣款不成功，需請
您自行以其他方式繳款，故請務必於
繳款截止日 15:30 前將帳款存入您的指
定轉帳帳戶。
分割基準日後，星展台灣不會因您連
續自動轉帳扣款不成功而主動為您取
消該自動轉帳付款之設定。原花旗台
灣因存款不足或其他非花旗台灣因素
導致連續兩次自動轉帳扣款不成功即
主動取消自動轉帳付款設定之約定，
於分割基準日後不再適用。

語音繳款 V X
分割基準日後星展台灣將暫不提供語語
音繳款音繳款服務，請改用其他任一繳款方
式繳款。

卡片使用須知 個人資料調整作
業

V V

您於花旗台灣留存之個人資料（如 : 
電話、手機、地址、電子郵件信箱
等），將於分割基準日後移轉至星
展台灣，惟若您同時持有星展台灣信
用卡， 將以您留存在星展台灣之個
人資訊為準。

信用額度

V V

【僅持有花旗台灣核發之信用卡】
一般消費暨預借現金額度不會改變（已停
卡之額度及特定預借現金額度則不計入）。
【同時持有花旗台灣及星展台灣信用卡】
自分割基準日起，您的信用額度（已
停卡之額度及特定預借現金額度則不
計入）將合併加總以確保您的用卡權
益，並適用於您持有之星展台灣信用
卡。若您的信用額度為不共享者，則
您的花旗信用卡額度將合併加總併入。
【信用卡額度合併舉例說明如下】
分割基準日前，持卡人在花旗台灣之
信用額度為新臺幣 30,000 元，星展台
灣之信用額度為新臺幣 40,000 元；於
分割基準日後， 持卡人在星展台灣之
信用額度將合併為新臺幣 70,000 元。
【原花旗台灣核准並另行通知之信用
卡「特定預借現金額度」】
分割基準日後，持卡人得以電話、書
面或其他星展台灣指定之方式，於總
額度範圍內，申請調整該額度，經星
展台灣繳款截止日核准後予以調整之。



35 tcl-coll

學生卡

V V

如您同時持有花旗台灣及星展台灣
信用卡，學生身分之認定將以留存
在星展台灣的資料為準並保留星展
台灣信用額度，原花旗台灣額度將
無法併入。

信用卡帳單 帳單結帳日

V V

若您同時持有花旗台灣及星展台灣
信用卡或是多張花旗台灣信用卡但
有不同之結帳日，分割基準日後帳單
結帳日將整併為一個，新的結帳日
以合併後帳單所載為準。

帳單地址

V V

分 割 基 準 日 後， 您 於 星 展 台 灣 僅 會
有一個帳單寄送地址。
【僅持有花旗台灣核發之信用卡】分
割基準日後，將以您留存在花旗台灣
之帳單地址為準。
【同時持有多張花旗台灣信用卡但有
不同之帳單地址】分割基準日後，將
以最新一期有產製帳單之卡片的帳單
寄送地址為準；如有多張卡片皆有產
製帳單，將以最大卡號之卡片的帳單
寄送地址為準。
【同時持有花旗台灣及星展台灣信用
卡】
分割基準日後，將以您留存在星展台
灣之帳單地址為準。

帳單寄送方式
（實體／電子）

V V

分割基準日後，您於星展台灣僅會有
一個帳單寄送方式。
【僅持有花旗台灣核發之信用卡】分
割基準日後，將以您留存在花旗台灣
之帳單寄送方式為準。
【同時持有花旗台灣及星展台灣信用
卡】
分割基準日後，將以您留存在星展台
灣之帳單寄送方式為準。

繳款截止日

V V

如客戶同時持有星展台灣與花旗台灣
信用卡；或在花旗台灣不同卡
別有指定不同的結帳日，分割基準日
後最近一期帳單之繳款截止日可能與
原花旗台灣之繳款截止日不同，針對
繳款截止日尚未到期者，星展台灣將
調整至較遠之繳款截止日，請以帳單
所載之日期為準。

繳款

V V

分割基準日後，繳款將依您名下各卡
別的未清償款項金額按比例分配後，
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第十五條規定，依
序抵沖當期帳款中之費用、利息、主
管機關規定不得動用循環信用之帳款、
前期剩餘未付款項、新增當期帳款之
本金，並就抵沖後之帳款餘額，計付
循環信用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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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轉帳扣繳信
用卡款調整規則

V V

1. 於星展台灣有申請自動轉帳扣
繳，但於花旗台灣無申請者：依星
展台灣約定之自動扣繳方式辦理。
2. 於兩家銀行皆有申請自動轉帳扣
繳者：依星展台灣約定之自動扣繳
方式辦理。
3. 於花旗台灣有申請自動轉帳扣
繳，但於星展台灣無申請者：依原
花旗台灣約定之自動扣繳方式辦理。
但如不同卡別有不同之設定，將以
自動轉帳扣繳生效日距分割基準日
較近之設定為優先；如有多筆自動
轉帳扣繳生效日相同，則以最大卡號
之卡片設定為優先。

自動轉帳扣繳信
用卡款於移轉期
間之特別處理

V V

如您有申辦自動轉帳扣繳信用卡款
且同時持有花旗台灣及星展台灣信
用卡或是持有多張花旗台灣信用卡
但有不同的繳款截止日，如分割基
準日前尚未完成扣款，分割基準日
後將合併應扣金額一次性於最晚之
繳款截止日進行扣款。

違約金收費標準

V V

星展台灣銀行採合併帳單制。分割
基準日後，如您未依約繳款，會依
身分證字號歸戶依星展台灣違約金
收費標準收取一筆違約金，最高連
續收取期數最多不超過三期。

循環信用利率

V V

花旗台灣已提供給您之循環信用利
率（6.88%~15%）及適用期限，
星展台灣將延續適用；新一季之利
率將依星展台灣之循環信用利率
（5.99%~14.99%）進行覆核。在星
展台灣尚未完成覆核您新一季之利
率前，星展台灣於帳單將僅揭露您
於花旗台灣所適用之最高循環信用
利率，惟實際計收利息仍以您各卡適
用利率為準，若您欲了解各卡適用之
利率，可透過星展台灣電話銀行客戶
服務中心查詢。

其他 聯徵資訊之報送

V V

如您於花旗台灣或星展台灣任一方
有違約或延滯繳款等情事，於分割
基準日後，星展台灣將依實際違約
狀態報送聯徵紀錄；若有不同遲延
期間，將以遲延較長者報送。（將
可能影響信用卡使用及聯徵信用紀
錄等）。

另分割基準日後，您的信用卡分期交易／期付金之入帳日會隨帳單結帳日遇假日順延（變動）等因
素而異動，但您的利息／費用收取等不會受到影響，請您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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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台灣數位
服務

數位金融服務項
目

異動說明

網路銀行 /
行動生活家 /
其他線上申請
服務（包含：
開戶、信用卡
繳費、信用卡
提高額度等）

帳號註冊、登入
與身分驗證

原花旗台灣數位服務（包含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其他線上申
請服務如開戶、信用卡繳費、信用卡提高額度等）將於分割基準
日起花旗台灣不再提供，相關服務請使用星展台灣數位金融服務。
星展台灣數位金融服務包含網銀／行動銀行 digibank （下稱星展
digibank）及 Card+ 信用卡數位服務（下稱星展 Card+）， 星展
digibank 專為財富管理客戶設計，讓您輕鬆掌握投資獲利表現、
管理日常金融交易；星展 Card+ 針對信用卡和個人信用貸款客戶
打造，讓您輕鬆管理日常生活支出。
1. 註冊星展台灣數位服務註冊星展台灣數位服務

分割基準日後，您將無法使用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
之使用者代號與密碼登入星展digibank或Card+。您只須透過
三個步驟註冊星展digibank或Card+後，使用同一組使用者代
號與密碼即可登入星展digibank或Card+，在登入後即可瀏覽
您原花旗台灣所持有的產品資訊以及整併後的信用卡資訊。

立即下載： DBS digibank TW 星展行動銀行（台灣）

立即下載： DBS Card+ TW 星展信用卡（台灣）

2. 一組帳號密碼，體驗全方位數位服務一組帳號密碼，體驗全方位數位服務

原花旗台灣客戶之存戶及信用卡戶可能為兩組不同使用者代
號與密碼，在分割基準日後，您只需要註冊並設定一組帳號
密碼，即可無縫體驗星展digibank與Card+。

若您於分割基準日前已經為星展digibank及Card+用戶，在分
割基準日後請使用您星展台灣的使用者代號及密碼登入，即
可看到您於原花旗台灣所持有的產品資訊，不需重新註冊。

3. 非約定帳號轉帳之雙重身分驗證非約定帳號轉帳之雙重身分驗證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採用使用者帳號與密碼
及行動密碼作為非約定轉帳雙重身分驗證方式。分割基準
日後，星展digibank採用使用者帳號與密碼及簡訊OTP作為
非約定轉帳雙重驗證方式，保護您的身分、帳戶、及交易
安全。

線上存款、轉
帳、匯款服務

1. 轉帳服務 – 常用轉入帳號（新增服務）轉帳服務 – 常用轉入帳號（新增服務）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未提供建立常用轉入帳號
服務，分割基準日後，星展digibank將提供您建立常用轉入帳
號清單服務。

2. 預約轉帳期限 預約轉帳期限 
您於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已完成預約之轉帳／
週期性轉帳，預約交易日期如未超過分割基準日之二年後，
星展台灣將予以執行轉帳，惟不包含轉入帳號為貸款帳號或
信用卡號之情況。預約交易日期如超過分割基準日之二年後
將不予執行轉帳，如有預約轉帳需求，請您於星展digibank重
新設定預約交易。星展digibank最長可以設定二年的定期預約
轉帳服務。*以花旗台灣提供之移轉資料為準。

4. 數位金融服務變更摘要
有關產品條款和條件變更之詳細內容、星展台灣產品及服務之合約規定內容及星展台灣之個人資料
蒐集、處理、利用與國際傳輸告知書，請參閱下稱「網站」公告及嗣後更新之內容。如果本摘要與
網站之間存在差異，則以網站內容為準。請注意，除另有約定外，分割基準日起的所有費用和滯納
金等將根據星展台灣的約定條款規定收取。

https://www.dbs.com.tw/treasures-zh/digiservice/login.html?fireglass_rsn=true
https://internet-banking.dbs.com.tw/cardplus/?fireglass_rs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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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幣匯出匯款服務（新增服務）外幣匯出匯款服務（新增服務）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無提供24小時線上外幣匯
出匯款服務，分割基準日後，星展digibank提供您24小時的線
上外幣匯出匯款服務。

4. 變更定期存款到期指示（新增服務）變更定期存款到期指示（新增服務）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未提供線上變更定期存款
到期指示服務，分割基準日後，星展digibank將提供您線上變
更定期存款到期指示。

5. 定期存款中途解約定期存款中途解約

原花旗台灣行動生活家未提供24小時線上定期存款中途解約
服務，分割基準日後，星展digibank提供您定期存款中途解約
服務 （營業日 00:00 – 22:00）。

線上投資理財服
務

1. 投資組合總覽投資組合總覽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僅提供Citi Gold等級以上客
戶查看投資組合總覽，星展digibank整合您的投資產品，讓所
有客戶皆能隨時總覽投資組合（包含基金和結構型商品之投
資損益）。 

2. 基金線上交易服務（新增服務）基金線上交易服務（新增服務）

原花旗台灣行動生活家未提供24小時基金交易服務，分割基
準日後，星展digibank提供您24小時基金交易服務。

3. 外國股票線上交易服務 – 市價單買進（新增服務）外國股票線上交易服務 – 市價單買進（新增服務）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之外國線上股票交易未提
供市價單買進服務，分割基準日後，星展digibank將提供線上
股票交易市價單買進服務。

4. 外國債券線上交易服務（新增服務）外國債券線上交易服務（新增服務）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未提供外國債券線上交易
服務，分割基準日後，星展digibank將提供您外國債券線上交
易服務。

5. 定期換匯服務（新增服務）定期換匯服務（新增服務）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花旗台灣行動生活家未提供自動定期
換匯服務，分割基準日後，星展digibank將提供您自動定期換
匯服務。

線上信用卡服務 1. 附卡持卡人附卡持卡人

原花旗台灣附卡持卡人可使用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
家服務，分割基準日後，附卡持卡人無法註冊登入使用星
展Card+。但附卡客戶最常使用的開卡及繳納信用卡款功能不
需登入星展Card+即可線上開卡或繳款。

2. 信用卡代繳生活帳單服務信用卡代繳生活帳單服務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提供信用卡代繳生活帳單
服務，分割基準日後，星展Card+將不提供信用卡代繳生活帳
單服務，您可透過星展i客服之公用事業代繳服務申請，或致
電星展台灣電話銀行客戶服務中心02-6612-9889申請。

3. 信用卡預借現金服務申請及更改預借現金密碼信用卡預借現金服務申請及更改預借現金密碼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提供信用卡預借現金及更改
預借現金密碼服務申請，分割基準日後，星展Card+將不提供
信用卡預借現金服務（包括一次性及分期預借現金）申請及更
改預借現金密碼服務，若需申請／補發預借現金密碼，您可致
電星展台灣電話銀行客戶服務中心02-6612-9889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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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即時消費推播通知（新增服務）即時消費推播通知（新增服務）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未提供自行設定發送推播
的最低消費金額之功能，分割基準日後，您的所有刷卡消費
皆可享有星展Card+即時消費推播。只要開啟推播通知服務，
單筆消費金額達新臺幣3,000元以上將自動發送消費推播，您
也可針對金額未滿新臺幣3,000元的消費自行設定發送推播的
最低消費金額。

5. 卡片管理功能（新增服務）卡片管理功能（新增服務）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未提供卡片管理功能，分
割基準日後，正卡持卡人可利用星展Card+卡片管理功能，在
星展Card+上，開啟或關閉鎖卡、網路交易、國外交易、感應
式卡片交易、當期消費額度設定。

6. 附近優惠（新增服務）附近優惠（新增服務）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無提供「附近優惠查找」
服務，分割基準日後，星展Card+將提供此服務，且服務範圍
包括台灣、新加坡及印尼，當您於以上國家登入星展Card+，
星展Card+將根據您的所在位置提供附近店家的星展信用卡優
惠資訊。

線上個人貸款申
請與查詢服務

1. 線上查詢個人信貸帳務（新增服務）線上查詢個人信貸帳務（新增服務）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未提供線上查詢個人信貸
帳務服務，分割基準日後，星展Card+提供一站式數位信貸服
務，可查詢信貸帳務資訊，提供線上撥款、繳款提醒、繳款
紀錄查詢、線上還款服務。

2. 繳交個人信貸繳交個人信貸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提供使用花旗台灣銀行或其
他銀行帳戶繳交個人信貸服務，分割基準日後，您將無法使用
他行帳戶進行繳款，星展Card+提供使用星展台灣銀行帳戶繳
交個人信貸服務，或您可使用其他方式繳款，例如：ATM轉帳
、設定透過星展台灣銀行／其他銀行帳戶自動扣繳或透過全國
繳費網使用其他銀行帳戶繳款。

電子對帳單服務 1. 歷史電子對帳單歷史電子對帳單

分割基準日後，您無需申請即可查閱您在原花旗台灣於分割基
準日前六個月的銀行／信用卡／個人貸款電子對帳單。您可在
星展digibank查詢原花旗台灣的銀行／信用卡電子對帳單，在
星展Card+查詢原花旗台灣的信用卡／個人貸款電子對帳單。

2. 申請電子對帳單申請電子對帳單

您可透過星展digibank或Card+線上申請星展台灣銀行/信用卡
電子對帳單。若您非星展台灣客戶，且在花旗台灣已申請電
子對帳單服務，則無須重新申請。若您於分割基準日前已為
星展台灣客戶，在分割基準日後，帳單寄送方式將以星展台
灣設定之寄送方式為準。分割基準日後，星展台灣所發出之
電子對帳單檔案請依星展台灣預設密碼開啟。

3. 取消電子對帳單取消電子對帳單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提供線上取消電子對帳單
功能，分割基準日後，星展digibank及Card+將不提供線上取
消電子帳單服務，欲取消電子帳單則需透過星展台灣電話銀
行客戶服務中心取消、星展i客服取消或臨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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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線上申請事
項 

1. 變更國外提款密碼變更國外提款密碼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提供變更國外提款密碼，
分割基準日後，星展digibank將不提供線上變更國外提款密碼
服務，如需變更則需透過臨櫃辦理。

2. 線上申請支票本線上申請支票本

原花旗台灣網路銀行／行動生活家提供線上申請支票本服
務，分割基準日後，星展digibank將不提供線上申請支票本
服務，欲申請則需透過星展台灣電話銀行客戶服務中心申
請或臨櫃辦理。


